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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hemical Substan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十五、中文摘要： 

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人類在產品製造上有了顯著地進步，在各類產品的製

造過程中加入各種化學物質，以提高效能，例如螢光燈中的水銀、晶圓製程中的

各種重金屬等，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含有化學物質的廢棄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針

對化學物質的管理，制定諸多國際環保公約，如斯德哥爾摩公約、巴塞爾公約、

鹿特丹公約、汞水俣公約等，多數國家已簽署成為各公約的締約方，本於身為國

際社會的一份子，仍應善盡國際環境保護責任，我國並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

約方，不熟悉各環保公約之核心精神及推動方式，如能透過國際交流活動，



 

 

 

 

學習國際環保公約各締約方國家的法規政策及推動經驗，並建立我國與各公約締

約方國家的溝通管道及平台，將有助於提升我國跨部會間對於化學物質之管理成

效，以強化我國之化學物質管理成效，達成保障國人健康及維護環境品質，營造

永續生活環境的目標。 

本計畫參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與

歐洲委員會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G DEVCO）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作法，並調查我國化學物質

管理之國際交流現況情形，擬定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短、中、長程國際交流計畫。

於短程計畫中，規劃與日本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等雙向合作，學習日本化學

物質管理之經驗，使我國化學物質管理制度更為完善。於中程計畫中，規劃建立

我國具有循環型社會特色之環境首都，並與新南向政策中的國家進行多邊合作，

協助東南亞國家建置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及監測系統，且透過人才交流、經驗分享

及資訊分享等交流作法，建立亞太地區的區鏈合作。於長程計畫中，規劃將我國

環境首都推廣至全球，以提高我國於國際上之知名度，且協助全球未開發中國家

或開發中國家建置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及監測系統，並且透過人才交流、經驗分享

及資訊分享等交流作法，達成全球區鏈合作。 

於我國跨部會合作方面，包括環保主管機關、農政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

經濟主管機關、財政部關務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等六個主管機關，共同合

作，制定血壓計除汞、汞物質流系統之建置及跨部會監測資訊共享等議題，以強

化我國於化學物質管理之成效。 

十六、英文摘要：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peopl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roduct manufacturing. Various chemicals are added to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o improve performances, such as mercury in fluorescent lamps, various heavy 

metals in wafer processes, which generates many wastes containing chemicals.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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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owned organizations have begu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Man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s have been assigned, such as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the Basel Convention, the Rotterdam Convention,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etc. Most countries have signed into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 should still take ou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ies. Taiwan is not a party to man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 and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core spirit and 

promotion methods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s. If Taiwan can 

cooperate with the party countr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aiwan can learn 

the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 and can establish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platforms with party 

countries.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between 

Taiwan's interdepartment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an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management in Taiwan. 

 This project refers to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and the Commission'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G DEVCO),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chemicals management in 

Taiwan, and draws up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In the short-term plan, we plan to conduct two-way cooperation with Japan 

on expert exchange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hemicals 

management in Japan to improve our own systems. In the medium-term plan, we plan to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capital with a circular social characteristic and carry out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in the new southward policy to assi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micals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s. 



 

 

 

 

Through expert exchange,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could help establish  

regional chain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long-term plan, the plan 

will promote our environmental capital to the whole world to enhan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ssist the global undeveloped countries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stablish chemicals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s, and through 

expert exchange,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other exchange practices to 

achieve global regional chain cooperation. In the aspect of inter-ministerial cooperation 

in Taiwan, we have six related sector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health, economic, finance and labor, Labor'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mercury sphygmomanomet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mercury material flow systems and the monitoring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cross the sectors are in order to enhance Taiwan's chemical subst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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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 

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人類在產品製造上有了顯著地進步，在各類產

品的製造過程中加入各種化學物質，以提高效能，例如螢光燈中的水銀、

晶圓製程中的各種重金屬等，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含有化學物質的廢棄物。

聯合國所屬組織已開始針對化學物質的管理，擬定諸多國際環保公約，如

斯德哥爾摩公約、巴塞爾公約、鹿特丹公約、汞水俣公約等，多數國家已

簽署成為各公約的締約方，本於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仍應善盡國際環

境保護責任，我國並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不熟悉各環保公約之

核心精神及推動方式，如能透過國際交流活動，學習國際環保公約各締約

方國家的法規政策及推動經驗，並建立我國與各公約締約方國家的溝通管

道及平台，將有助於提升我國跨部會間對於化學物質之管理成效，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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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化學物質管理成效，達成保障國人健康及維護環境品質，營造永續

生活環境的目標。 

本計畫參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與歐洲委員會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G DEVCO)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

及作法，並調查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現況情形，擬定我國化學物

質管理之短、中、長程國際交流計畫。於短程計畫中，規劃與日本進行人

才交流、資源共享等雙向合作，學習日本化學物質管理之經驗，使我國化

學物質管理制度更為完善。於中程計畫中，規劃建立我國具有循環型社會

特色之環境首都，並與新南向政策中的國家進行多邊合作，協助東南亞國

家建置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及監測系統，且透過人才交流、經驗分享及資訊

分享等交流作法，建立亞太地區的區鏈合作。於長程計畫中，規劃將我國

環境首都推廣至全球，以提高我國於國際上之知名度，且協助全球未開發

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建置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及監測系統，並且透過人才交

流、經驗分享及資訊分享等交流作法，達成全球區鏈合作。 

於我國跨部會合作方面，包括環保主管機關、農政主管機關、衛生主管

機關、經濟主管機關、財政部關務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等六個主管

機關，共同合作，擬定血壓計除汞、汞物質流系統之建置及跨部會監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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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共享等議題，以強化我國於化學物質管理之成效。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peopl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roduct manufacturing. Various chemicals are added to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o improve performances, such as mercury in 

fluorescent lamps, various heavy metals in wafer processes, which generates 

many wastes containing chemicals. United Nations-owned organizations have 

begu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Man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s have been assigned, such as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the Basel Convention, the Rotterdam Convention,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etc. Most countries have signed into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 should 

still take ou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ies. Taiwan is 

not a party to man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 and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core spirit and promotion methods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s. If Taiwan can cooperate with the party countr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aiwan can learn the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vention, and can 

establish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platforms with party countries.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between Taiwan's 

interdepartment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an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management in Taiwan. 

 This project refers to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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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G DEVCO),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chemicals management in Taiwan, and draws up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In the short-term plan, we plan 

to conduct two-way cooperation with Japan on expert exchange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hemicals management in Japan to 

improve our own systems. In the medium-term plan, we plan to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capital with a circular social characteristic and carry out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in the new southward policy to assi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micals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s. Through expert exchange,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could help establish regional chain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long-term plan, the plan will promote our environmental capital to 

the whole world to enhan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ssist the 

global undeveloped countries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stablish chemicals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s, and through expert exchange,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other exchange practices to achieve global regional 

chain cooperation. In the aspect of inter-ministerial cooperation in Taiwan, we 

have six related sector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health, economic, finance and labor, Labor'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mercury 

sphygmomanomet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mercury material flow systems and 

the monitoring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cross the sectors are in order to enhance 

Taiwan's chemical subst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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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人類在產品製造上有了顯著地進步，在各類產

品的製造過程中加入各種化學物質，以提高效能，例如螢光燈中的水銀、

晶圓製程中的各種重金屬等，於此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含有化學物質的廢棄

物。聯合國所屬組織已開始針對化學物質的管理，擬定諸多國際環保公約，

如斯德哥爾摩公約之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巴塞爾公約之禁止有害廢棄

物越境移動、鹿特丹公約之針對化學品與農藥進出口管制、汞水俣公約之

汞產品含量與進出口限制等，多數國家並已簽署成為各公約的締約方。我

國雖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本於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仍應善

盡國際環境保護責任。 

     

    化學物質的管理牽涉層面甚廣，其相關業務涉及各部會的職掌。以汞為

例，含汞廢棄物如廢電池、廢螢光燈等之管理為環保署，含汞血壓計之使

用管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魚貝類生產地之管制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商品檢驗（如：含汞）檢驗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含汞商品的輸

入輸出屬為國貿局等。因此化學物質管理的推動，需各部會達成共識並互

相配合，方能順利達成。惟因我國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不熟悉

各環保公約之核心精神及推動方式，如能透過國際交流活動，學習國際環

保公約各締約方國家的法規政策及推動經驗，並建立我國與各公約締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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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溝通管道及平台，將有助於提升我國跨部會間對於化學物質之管理

成效。 

執行方法 

本計畫執行方法如下： 

1. 蒐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研擬我

國與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交流計畫，包括：短、中、長程執行策略

及行動方案。 

2. 以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環保公約為主，蒐集及建立各締約國所屬相

關機構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交流項目及窗口，以及建議交流專家學

者名單。 

3. 蒐集及分析聯合國所屬組織針對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公約內容，以

聚焦式議題為導向之合作專案，研提建議我國跨部會相對之可行之合作

議題專案。 

4. 研擬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配套資料，至少印製

50 冊手冊。 

5. 辦理 2 場次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規劃議題相關之研習會

及印製研習手冊，以促進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並增進國內管理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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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辦理 1 場次國際交流相關活動規劃暨國際禮儀規範專題講座及印製資

料。 

7. 彙整國際交流成果並印製成果報告 50 冊。 

主要執行成果 

一、擬定我國短、中、長程化學物質國際交流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 

 
執行策略 行動方案 

短程 

(3~5

年) 

與日本進行雙邊交流合作，完善

我國化學物質管理，其包含 

（一）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二）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管制 

（三）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及南

向政策可行性評估 

人才交流：日本為汞水俣公約之起始

國，已於日本國內建置許多完整的管

理方式及技術，例如：化學物質流登

錄系統、環境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

項目，且擁有相當豐富之經驗，應為

我國人才交流之首選國。 

資源共享：日本富士山氣象觀測所是

日本針對大氣化學之研究，以東亞污

染物長程輸送與溫室效應氣體的垂直

分佈為主的大氣監測站。其中大氣汞

監測相關經驗比我國大氣汞監測歷史

更為久遠，亦有相當豐富之經驗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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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數據。與日本富士山氣象觀測所進

行資源共享交流，有助於了解亞太地

區空氣品質污染現況及區域性環境監

測合作有極大助益。 

區域鏈結：亞太汞監測網，為台美雙

邊合作建構汞監測網技術平台，除提

供監測諮詢及相關教育活動。亦可與

日本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

物質管理經驗分享及監測諮詢等雙邊

合作，以達到亞洲地區的連結，促進

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中程 

(5~10

年) 

與南向政策中國家(菲律賓、泰

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進

行多邊合作交流，其交流項目包

含 

（一）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二）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管制 

（三）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 

人才交流：我國已派遣專家學者協助

菲律賓進行汞濕沈降監測站網建置作

業之經驗，未來亦可將我國化學物質

管理之相關經驗分享於菲律賓，並協

助菲律賓建置化學物質管理及相關法

規訂定。此外有諸多東南亞國家並無

汞監測系統及尚未完整的化學物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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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我國亦可派專家學者前往東

南亞國家，進行人才交流，並協助建

置汞監測系統、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及

相關法規訂定。 

資源共享：我國具有亞太汞監測網絡

夥伴訓練中心，此訓練中心提供汞監

測分析、設備及技術的教育訓練，可

供東南亞國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

前來學習。東南亞國家測得之數據由

中央汞測試實驗室，現場操作分析，

以準確透明公開之數據提供於亞太地

區汞監測夥伴。 

區域鏈結：亞太汞監測網可為亞太地

區共23國家提供監測諮詢及相關教育

活動。我國亦可與南向政策中國家進

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

理經驗分享及監測諮詢等多邊合作與

東南亞國家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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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 

(10

年以

上) 

與全球(美國、歐盟、摩洛哥、巴

西、墨西哥等)進行多邊合作交

流，其交流項目包含 

（一）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二）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管制 

（三）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 

人才交流：我國已派遣專家學者協助

南向政策中國家進行汞濕沈降監測站

網建置及化學物質管理之相關經驗，

亦可將此經驗與全球國家（美洲、非

洲、歐盟等）進行多邊的人才交流，

並協助全球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

家建置汞監測系統、化學物質管理及

相關法規訂定，使其讓全球汞監測系

統的建置更加完整。 

資源共享：我國具有亞太汞監測網絡

夥伴訓練中心，此訓練中心提供汞監

測分析的服務、設備的提供及技術的

教育訓練，可供全球未開發中國家或

開發中國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前

來學習，使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

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可建立汞監

測資料，並相互共享汞監測資料，以

利全球汞監測資料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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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鏈結：我國亦可與全球進行人才

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理經驗

分享及監測諮詢等多邊合作與全球連

結，強化全球汞監測網區域合作，促

進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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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及建立各締約國所屬相關機構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交流項目 

國家 國際交流執行方式 國際交流之成果 

美國 

與亞洲進行雙邊合作 

制定雙邊汞合作計畫，促進日本、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進行評估

和針對特定部門改進計畫。 

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路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PMMN) 

APMMN 是負責實施國際環境夥伴

關係汞監測計畫之平台。為了於亞

太地區建立一個統一的空氣和雨水

汞監測網絡。目前，已有 18 個亞太

國家參加了 APMMN。由我國中央

大學汞測試實驗室，現場操作的標

準操作程序，實驗室分析和質量保

證以及數據共享協議提供數據給亞

太合作夥伴。 

與歐盟進行合作 

美國與歐盟訂定“重金屬遠距離越

境空氣污染議定書公約”，該議定書

針對三種重金屬-鎘、鉛和汞進行管

制。其議定書內容為：1.減少工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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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燃燒和垃圾焚燒過程中排放重

金屬。2.嚴格限制鎘、鉛和汞三種重

金屬排放量。3.強制淘汰含鉛汽油及

含鉛、汞電池，以減少重金屬排放。 

與南美洲進行合作 

為了減少小規模採金業汞排放於空

氣中，美國 EPA 和阿貢國家實驗室

合作建置採金業汞捕捉系統(MCS)

於巴西和秘魯的亞馬遜黃金產區進

行試點和測試。以評估 MCS 技術於

低溫和高海拔環境中的效率，以便

該技術改善當地的空氣質量，以利

降低汞蒸氣濃度。 

日本 

與美國 EPA 進行合作 

為 APMMN 之一員，於 APMMN 會

議中將汞濕沉降技術及過去已建立

酸沈降監測網之相關經驗及汞污染

管制措施分享於 APMMN 中其他夥

伴國。 

與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際國 支援發展中國家對汞的使用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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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進行合作 

進行調查及評估既對發展需求和能

力建設進行調查。 

積極展開有關汞物質的各種活動，

領導全球於汞物質方面做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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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跨部會合作之議題專案 

跨部會合作議案 分工單位 各部會執行方式 

血壓計除汞 

衛生福利部 

統計全台灣醫院及診所含汞血壓計之數

量 

地方政府 

統計家中含汞血壓計之數量及派遣各地

地方清潔隊進行回收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將回收後含汞血壓計統一交由處理廠商

處理。 

建立汞物質流資料庫 

財政部-關務署 掌握汞物質進出口量 

經濟部 檢驗我國產品之含汞量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根據汞水俣公約訂定相關法規、處理及回

收含汞產品 

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管理處 

根據製造業者於生產階段所產生之含汞

廢棄物，進行廢棄量統計、清運機具即時

監控及工廠申報量追蹤 

資訊共享 

財政部-關務署 檢測進出口貨物等汞含量 

經濟部 

檢測國內所生產之產品或進口之商品等

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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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應規定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

處理汞之責任 

農業委員會 檢測農產品、水產品、飼料等汞含量 

衛生福利部 

檢測牙科用汞齊(dental amalgam)、水銀、

汞齊合金(amalgam alloy)等醫療器材、化

粧品、中藥材及中藥製劑等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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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交流相關之標準作業程序 

國際交

流 

標準作業流程 內容 

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提

擬 

擬定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書初稿，其內容應包含活

動名稱、預計舉行時間、地點及受邀單位名單 

評估需求 

由外交部審議單位，評估此活動辦理之必要性與

可行性，初部審理通過後，於行政院外交部申請

國際交流活動許可，並提交詳細活動內容報告

書，再次審核通過後，向行政院外交部報批國際

交流活動請示函 

寄發邀請函 

確認受邀單位是否有參與意願，以便擬定國際交

流細部活動議程 

寄發國際交流申請 由受邀單位填寫「國際合作交流申請表」 

審核申請 

由受邀單位提交申請表，由行政院外交部受理機

關辦理 

國際交流活動 

針對各國目前化學物質管理現況與未來執行方針

做綜合性的討論與整合，並於各方協同合作訂定

合約，明定具體合約內容 

記錄存檔 彙整製成「國際交流活動紀錄表」，由外交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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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留存 

年度彙整 

各交流國於每年固定月份進行成效評估，並填寫

「國際合作執行成效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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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禮儀學習之內容 

國際禮

儀 

禮儀學習 內容 

基本 主要分為食、衣、住、行、育、樂等 

進階 主要分為社交、民俗、商業、外交、國際交流活動等 

尊重當地 

各地方禮儀多少略有差異，應入境隨俗，尊重當地禮儀並

且學習，主要分為性別、宗教、文化、職業、種族等 

 

結論 

 

一、 參考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與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G DEVCO)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並擬定我國化學物

質短、中、長程國際交流計畫。 

於短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亦擬定我國與日本進行雙邊合作

交流，例如：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等交流項目，以利完整建立

我國化學物質管理面之做法及應變辦法。 

於中程計畫中，亦擬定我國與南向政策中國家(菲律賓、泰國、印度、

馬來西亞、越南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於交流過程中將我國相關汞監測技

術及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及危害控管等相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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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於南向政策中國家，以協助交流國學會汞監測技術及建置化學物

質管理之做法及訂定汞污染相關法規。 

於長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擬定我國與全球(美國、歐盟、

摩洛哥、巴西、墨西哥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於交流過程中將我國相關汞

監測技術及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及危害控管等相

關管理經驗分享於全球，以協助交流國學會汞監測技術及建置化學物質管

理之做法及訂定汞污染相關法規。 

 

二、蒐集及建立各締約國所屬相關機構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 

（一）美國：亦與亞洲進行雙邊合作，且為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路發起國之

一，針對亞太汞排放進行控管與監測，已捐贈兩套汞監測儀器給越南及印

尼，藉以加強東南亞地區汞監測之意願，並於每年度舉辦亞太地區汞監測

夥伴會議，以研商汞監測網建構方式、擴展亞太汞監測方式。亦與歐洲經

濟委員會進行多邊合作，針對鎘、鉛和汞三項金屬做初步管制。並設立空

氣污染半球運輸工作小組，以了解汞於北半球空氣污染之洲際運輸。也與

南美洲進行合作減少小規模採金業汞排放於空氣中，並建置採金業汞捕捉

系統，以便該技術改善當地的空氣質量，以利降低汞蒸氣濃度。 

（二）日本：為 APMMN 一員，於 APMMN 會議中將汞濕沉降技術及過去

已建立酸沈降監測網之相關經驗及汞污染管制措施分享於 APMMN 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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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國。日本與美國 EPA 及 JICA 等相關機構密切合作。支援發展中國家

對汞的使用和排放進行調查及評估既對發展需求和能力建設進行調查，且

積極展開有關汞物質的各種活動，領導全球於汞物質方面做出管理。 

 

三、研提我國跨部會合作之議題 

我國跨部會合作可包含環保主管機關、農政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

經濟主管機關、財政部關務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等六個主管機關，

亦可擬定血壓計除汞、汞物質流系統及監測資訊共享之合作議題。 

（一） 血壓計除汞 

1. 醫院及診所含汞血壓計回收執行方式：衛生福利部先行統計全臺灣醫院

及診所含汞血壓計之數量，回報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由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委託地方政府派遣各地地方清潔隊進行回收，並統一交由處理廠商去

除含汞血壓計。 

2. 家中含汞血壓計回收執行方式：由各地方政府協助統計家中含汞血壓計

之數量，回報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派遣各地地方

清潔隊進行回收，並統一交由處理廠商去除含汞血壓計。 

（二） 汞物質流系統 

1. 財政部-關務署：掌握汞物質進出口量 

2. 經濟部：檢驗我國產品之含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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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保署：根據汞水俣公約訂定相關法規、處理及回收含汞產品 

4.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根據製造業者於生產階段所產生之含汞廢棄物，

進行廢棄量統計、清運機具即時監控及工廠申報量追蹤 

（三） 資訊共享 

1. 環保署：應規定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汞之責任。 

2. 農委會：檢測農產品、水產品、飼料等汞含量。 

3. 衛生福利部：檢測牙科用汞齊、水銀、汞齊合金等醫療器材、化粧品、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等汞含量。 

4. 經濟部：檢測國內所生產之產品或進口之商品等汞含量 

5. 財政部-關務署：檢測進出口貨物等汞含量 

 

四、我國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既國際禮儀學習流程 

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共分為八個部分，包含國際交流活動

計畫提擬、評估需求、寄發邀請函、寄發國際交流申請、審核申請、國際

交流活動、記錄存檔及記錄存檔。國際禮儀學習流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分為基本禮儀學習、進階禮儀學習及尊重當地禮儀。 

 

建議 

一、我國汞水俣線上資訊即時更新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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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汞水俣公約資訊網站，所提供之資訊尚未完整，應持續建置、更新

及維護「汞水俣公約資訊網站」，作為教育宣導平台，協助推動相關汞管理

事項。例如:網站資訊內容可詳細說明汞物質之相關法規管制。 

 

二、加強環境用藥技術人員與施藥人員防治課程及數據庫之建立 

環境用藥分成三個種類，包含環境衛生用藥、污染防治用藥及環境用藥

微生物製劑等，依其使用濃度及使用方式之不同，應加強技術人員與施藥

人員病媒防治課程，其增加操作時數，並以每三年定期考核，考核通過者

才允許續聘，此外，政府亦可與病媒蚊防治業者，共同規劃建置物聯網系

統，以建立完整數據庫。 

 

三、辦理汞物質相關課程與講座 

日本曾經歷重大的汞物質污染公害事件。因任意排放含汞廢水，使含汞

物質由原先的無機汞轉化為劇毒的有機汞化合物，而後被水中生物所累積，

並於人類食用後引發集體性人體汞中毒事件。我國應加強環境保護措施，

通過中央政府機關、地方政府機關和民間團體等，亦針對含汞產品加強跨

部會合作，收集國外最新汞物質議題資訊，作為我國推動汞管理依據，後

續檢討成效及作法，並辦理汞物質相關課程與講座，以強化宣導民眾對於

汞物質之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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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國際化學物質交流活動，以拓展新的國際交流路線 

聯合國所屬組織針對化學物質的管理，擬定諸多國際環保公約，我國雖

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本於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仍應善盡國

際環境保護責任，故本計畫內文蒐集美國與日本專家學者之名單，藉以辦

理化學物質相關交流活動，進而拓展新的國際交流路線，並積極參與國際

化學物質相關活動。向國際分享台灣之推動成效與經驗。 

 

五、南向政策中交流國目前之概況 

 由於經濟部推動之新南向政策，我國應藉此政策推動時，了解各國

化學物質管制現況，並與多方交流。 

建議先行蒐集南向政策目標國之經濟現況、化學物質進出口、化學物質

管制結構、與其他公約國交流概況等資料，並進行分析，以便擬定國際交

流戰略，利於後續與其他公約國交流時經驗。 

 

六、與業者及民間團體進行合作 

民間企業中以中台公司為例，有回收汞之項目，投入含汞廢棄照明光源

回收再利用產業 15 年，能將燈管中 95%的物質回收再利用，更是少數能將

廢汞提純至高濃度並回製程重新使用的公司。藉由具有技術方面之公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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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國外企業進行交流互動，除公司企業之外也可透過協會舉辦交流活動，

加強民間團體，使共同推動國際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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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計畫緣起 

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後，人類在產品製造上有了顯著地進步，在各類產品的製

造過程中加入各種化學物質，以提高效能，例如螢光燈中的水銀、晶圓製程中的

各種重金屬等，於此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含有化學物質的廢棄物。聯合國所屬組織

針對化學物質的管理，制定諸多國際環保公約，如斯德哥爾摩公約之管制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巴塞爾公約之禁止有害廢棄物越境移動、鹿特丹公約之針對化學品

與農藥進出口管制、汞水俣公約之汞產品含量與進出口限制等，多數國家並已簽

署成為各公約的締約方。我國雖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本於身為國際社

會的一份子，仍應善盡國際環境保護責任。 

     

    化學物質的管理牽涉層面甚廣，其相關業務涉及各部會的職掌。以汞為例，

含汞廢棄物如廢電池、廢螢光燈等之管理為環保署，含汞血壓計之使用管制為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魚貝類生產地之管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商品檢驗

（如：含汞）檢驗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汞及含汞物質之貨品輸入輸出屬為國際

貿易局等。因此化學物質管理的推動，需各部會達成共識並互相配合，方能順利

達成。惟因我國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不熟悉各環保公約之核心精神及

推動方式，如能透過國際交流活動，學習國際環保公約各締約方國家的法規政策

及推動經驗，並建立我國與各公約締約方國家的溝通管道及平台，將有助於提升

我國跨部會間對於化學物質之管理成效。 

 

第二節、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根據國際汞水俣公約，做為推動與汞相關之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

流與溝通策略，便以研擬未來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期望透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2 

 

過建立國際交流及溝通之策略模式，了解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對於化學物質的

管理策略及推動方式，並將其導入我國之化學物質管理體系中，以強化我國之化

學物質管理成效，達成保障國人健康及維護環境品質，營造永續生活環境的目標。 

 

第三節、工作內容 

本計畫將針對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環保汞水俣公約，調查其各締約國於汞物

質管理上之國際交流與溝通策略，據以研擬我國汞物質管理及未來化學物質管理

相關之國際交流及溝通之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工作內容如下： 

 

一、蒐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研擬我國與

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交流計畫，包括：短、中、長程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二、以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環保公約為主，蒐集及建立各締約國所屬相關機

構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交流項目及窗口，以及建議交流專家學者名單。 

三、蒐集及分析聯合國所屬組織針對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公約內容，以聚焦

式議題為導向之合作專案，研提建議我國跨部會相對之可行之合作議題專案。 

四、研擬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配套資料，至少印製 50 冊

手冊。 

五、辦理 2 場次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規劃議題相關之研習會及印製

研習手冊，以促進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並增進國內管理之成效。 

六、辦理 1 場次國際交流相關活動規劃暨國際禮儀規範專題講座及印製資料。 

七、彙整國際交流成果並印製成果報告 5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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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蒐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

行動方案，研擬我國與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交流計畫，包

括：短、中、長程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本章蒐集及分析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及歐盟援助機構-國際合作與

發展總司之歷史、宗旨、組織架構及國際交流案例等，並調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97 年至 105 年）、毒物及化學物質局（106 年至 107 年）

國際交流活動情形、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建置、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種類管制、

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措施及南向政策之執行方式等，研擬我國與化學物質管理相

關之國際交流計畫之短、中、長程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第一節、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 

一、歷史發展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成立於 1974 年，是由日本外務省管轄的半官方組織。於 2003 年 10 月起 JICA 從

半官方組織轉變為獨立的行政機構，為日本對國外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主要執行機構之一。JICA 每年培訓約 8,000 名外

國公職人員、研究人員、工程師、教師和社區領導人，並藉由海外辦事處援助其

他國家之國內發展和相關業務的組織改革。JICA 主要採取適合當地的執行方案及

方法，將相關經驗之組織人員從東京總部派遣至海外辦事處，減少政府官員的官

僚作風，以利快速掌握當地的狀況，解決當地問題。 

日本國會於 2006 年 11 月對日本政府經濟發展援助進行全面改革，2008 年將

JICA 與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進行合併，

形成現在的 JICA。新的 JICA 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雙邊發展組織之一，擁有 9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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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辦事處，分布於 150 多個國家中，可用資金約 1 萬億日元（85 億美元）。重組

後的 JICA 是由三個政府開發援助所組成的組織，主要包括技術合作、贈款援助和

優惠貸款等交流作法，以及負責管理目前由日本外務省所管轄的贈款援助。在未

來幾年裡 JICA 將加強研究和培訓能力，作為一種官方發展援助的智囊團，促進全

球發展戰略，加強國際機構的合作，以及傳達日本在重大發展和援助上的問題。

JICA 的歷史發展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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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JICA 歷史發展 

JICA 歷史發展 

1954 年 10 月 
隸屬於科倫坡計劃 

啟動工業轉型技術合作項目 

1962 年 6 月 

海外技術合作署(Overse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 OTCA)成立 

1963 年 7 月 日本移民局(Japan Emigration Service, JEMIS)成立 

1965 年 4 月 

派遣日本海外合作志願者(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JOCV)開始 

1974 年 8 月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成立 

1987 年 9 月 有關日本救災隊法律頒布 

2003 年 10 月 

由日本國際合作署更名為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ICA)並進行重組 

2006 年 11 月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法”部分修正案通過 

2008 年 10 月 

JICA 與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進行合併 

2008 年 12 月 

JICA 首次發布財政投資和貸款計劃機構債券 

（非政府擔保債券） 

2012 年 3 月 

修訂“支持日本中小企業海外業務框架”，為 JICA

所提供的援助計畫奠定了基礎 

2012 年 10 月 完全恢復私營部門投資融資 

2014 年 11 月 日本政府保證的第一批歐元債券上市 

2015 年 11 月 建立以美元計價的日本官方發展援助貸款 

2016 年 7 月 日本海外合作志願者獲得 Ramon Magsaysay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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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獎被稱為亞洲獎，相當於諾貝爾和平獎 

（資料來源: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網站提供） 

(網址: https://www.jica.go.jp/english/about/history/index.html.) 

 

二、全球分布 

 JICA 是個規模相當大且遍佈全球的國際組織，主要分佈於亞洲 23 個國家、中

東 9 個國家、非洲 27 個國家、北美和拉丁美洲 24 個國家、大洋洲 9 個國家、歐

洲 3 個國家，共計 95 個國家，都有 JICA 的據點。 

 

三、內部決策方式 

為了提高其運營的有效性和效率、遵守法律和其他規則，並達到 JICA 與獨立

行政法人機構規定的目標，JICA 建立了內部管理系統。具體而言，為了促進“公司

註冊管理機構總規則法”規定之內部管理方法，由 JICA 總裁主持其運營，負責總

務的高級副總裁與總務部總幹事一起負責內部管理，並由總幹事負責組織的推廣

工作。定期監督內部管理的狀況，並向董事會報告並審議。 

JICA 設立了審計辦公室，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進行內部審計，以確保其運

作的效率和有效性。 此外，JICA 還接受審計師和會計審計師的審計，並透過審計

結果進行全面追蹤來維持其管理品質，也制定內部控制規則和制定標準操作程序，

努力提高內部管理之意識，並通過“JICA 內部管理”之參考文件促進並舉辦內部管

理會議。 

對於重要的內部管理領域，JICA 設立委員會，負責審議相關問題並採取必要

的預防措施，也建立了內部和外部通報的聯絡點，以確保從 JICA 向各方傳達訊息

之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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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運合作 

  政府發展援助(ODA)為各種組織和團體，包括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

私營公司，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財政援助。根據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發展援

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定義，政府發展援助必須滿足

以下三個要求： 

（一）應由政府或政府機構承擔 

（二）主要目標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福利成長 

（三）贈款金額至少 25% 

日本政府發展援助主要分為三種方式：1.雙邊援助（大援助和技術合作）、2.

雙邊貸款（貸款援助）以及 3.多邊援助（對國際組織的捐助和訂閱）。JICA 與日

本政府對夥伴國共同提供雙邊援助，如圖一所示。其中 JICA 主要提供技術合作，

則日本政府主要提供貸款和補助金等形式進行援助。 

 

 

圖一、ODA 與 JICA 共同援助圖 

（資料來源:2018/04/01 JICA） 

(網址: https://www.jica.go.jp/english/about/oda/index.html) 

ODA 

(政府開發援助) 

兩國間援

多國間援

無償資金協力

技術協力 

有償資金協力 

（金錢借款） 

外務省 

JICA 

JBIC  

(海外經濟協力業

務) 

新 JICA 

提供國際機關經費補助，用以進行相關

※於外務省外交政策外之協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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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術合作 

為了因應不同的技術需求，JICA 協助發展中國家透過自身努力提高綜合能力，

面對發展挑戰。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包括減緩氣候變化和適

應氣候變化、建立法律制度和基礎建設等。JICA 與發展中國家合作，透過制定符

合當地需求的合作計畫，打造一個技術合作循環的系統，如圖二所示，在這個循

環系統的基礎上，JICA 提供人力資源開發、組織強化、政策制定和機構建設等多

層次的援助，簡述如下。 

 

 

圖二、技術合作循環圖 

（資料來源:2018/04/01 JICA） 

(網

路:https://www.jica.go.jp/english/publications/reports/annual/2017/c8h0vm0000bws721-att/2017_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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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遣專家 

派遣到發展中國家的日本專家向發展中國家（夥伴國）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對

應方）提供必要的技術和知識。於此同時，他們與這些對應方合作，開發和傳播

適合合作夥伴國家的技術和系統。透過密切關注夥伴國家的歷史背景、語言和地

區特徵，JICA 還可派遣來自第三國（日本或夥伴國家以外的國家）的專家，進行

更有效且滿足夥伴國家的需求。 

（二）技術培訓 

JICA 邀請發展中國家中，負責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人員，前來日本參加培訓計

劃，以獲得他們國家所需的知識和技術（例如：地區重點課程，國家焦點課程或

青年領袖課程），JICA 亦在合作夥伴國家和日本以外的第三國組織辦理海外技術培

訓計畫。 

（三）技術合作 

採用“專家派遣”和“技術培訓”的最佳組合，以提供計畫所需之設備，是 JICA

技術合作的核心業務。透過系統和全面地規劃、實施、監測和評估，可與夥伴國

的對應組織和相關組織合作共同獲得成果。 

（四）發展規劃技術合作 

JICA 協助發展中國家制定政策和公共工程計畫。在此過程中，JICA 調查、分

析和規劃技術轉移給合作夥伴國家。此種合作旨在制定政策、總體規劃、支持研

究、恢復和重建受自然災害及武裝衝突等破壞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國或其他發

展夥伴將實施可行性研究。合作完成後，合作夥伴將展開以下工作：制定部門/區

域發展或恢復/重建計劃、用可用的資金實施項目、進行組織/機構改進。 

（五）全球問題科技研究夥伴關係合作 

為 JICA 技術合作的一種方式，“可持續發展科學技術研究夥伴關係(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TREPS)”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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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夥伴國之間的聯合研究要素，用於開發和應用新技術以及獲取新的科學知

識。SATREPS 透過日本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等伙伴關係，與發展中的夥伴國家一同

因應全球挑戰（環境和能源、防災減災、傳染病控制、食品供應和其他等問題）。  



 

第二章 蒐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研擬我國與化學物質管理

相關之國際交流計畫，包括：短、中、長程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11 

 

六、國際交流合作案例 

 JICA 與多國夥伴國進行合作，下列將介紹近幾年來 JICA 於國際交流合作上

案例。 

（一）、衣索比亞：增進農藥殘留分析系統計畫 

在本計畫中，JICA 關注於如何加強衣索比亞出口咖啡豆之農藥殘留分析系統，

並改進測試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分析技術。咖啡是衣索比亞的主要出口作物，日本

是該國最大的咖啡出口國之一。然而，在 2008 年，衣索比亞咖啡豆向日本出口的

數量急劇下降，原因為發現咖啡豆含有高濃度的農藥殘留物，進而影響了衣索比

亞的經濟。 

此事件促使衣索比亞成立農業部，旨在確保農產品安全的品質監測，並建立

品質及農藥檢測實驗室 (Quality Monitoring and Pesticide Testing Laboratory, 

QMPTL)；然而，衣索比亞缺乏能夠使用農藥殘留分析所需設備的人員，因此該計

畫派遣日本專家前往衣索比亞，並邀請一些 QMPTL 工作人員到日本接受培訓，教

導 QMPTL 工作人員農藥殘留分析技術以及管理實驗室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如圖三

所示。 

 

 

圖三、QMPTL 的工作人員學習分析技術  

（攝影師 Takeshi Kuno） 

（資料來源:JICA 成果報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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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丹：喀土穆州固體廢棄物管理加強計畫 

喀土穆是蘇丹首都，人口約 600 萬，每天平均產生 5,000 噸固體廢棄物，其中

大部分未得到妥善回收。為了幫助並改正這種情況，JICA 一直致力於通過改善與

廢棄物有關的公共服務，從收集和運輸到最終處置來改善首都的衛生條件。 

該計畫為了提高廢棄物收集的效率，提供 80 輛收集車輛，並引進日本在固定

時間和地點收集廢棄物的方法。另外，蘇丹流行的日本動畫節目“隊長小翼”在

電視上播出時很受蘇丹人民歡迎，因此日本提供的收集車輛上裝飾了隊長小翼貼

紙，如圖四所示。希望吸引當地居民的注意。這種安排有助於提高民眾對廢棄物

收集的興趣和民眾對這種收集需求的理解。 

日本專家與蘇丹政府正共同努力確保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的收集系統，在首

都紮根，為了達成目標，他們向當地居民解釋該系統，改進收集垃圾的方法以及

改善收集路線。該市社區的婦女也開始採取行動，他們呼籲當地居民清理他們家

門口的街道或小巷，以便進行社區美化，並提供如何將垃圾帶到收集點的指導，

並且啟動收集點的自願清理活動。居民的行為不會在一天內快速改變，然而，隨

著專家、地方當局和社區共同面對這個問題，正潛移默化這些居民的習慣，打造

更美好的未來。 

 

 

圖四、收集車輛上裝飾小翼貼紙 

 （攝影師Yoichi Takahashi/SHUEISHA Inc.） 

（資料來源:JICA成果報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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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塞爾維亞：共同開發環境監測和其他技術 

塞爾維亞科學家們指出，開採 100 多年的＂Bor 銅礦場＂之尾礦可能造成環境

污染。問題的起因是由於多年的開採而導致潛在的污染區域過於廣泛，很難確定

高濃度污染區域是位於礦場中哪一個位置。日本秋田大學、塞爾維亞礦業和冶金

學會目前正在共同開發一種廣域環境監測技術，該技術利用日本先進的遙測技術

和尾礦處理技術增進物質的回收。 

（四）、尚比亞：闡明危險金屬污染物的機制 

尚比亞採礦業發展主要問題包括水、土壤、動物、人類和其他環境資源等遭

受有害金屬污染。總部位在美國的獨立環境組織 - Blacksmith Institute，目前已將

尚比亞之卡布韋列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地方的其中之一，如圖五所示。因

而促進了日本北海道大學和尚比亞大學之間的合作，包括 1.闡明污染源污染土壤、

生態系統、人類和動物的機制; 2.開發安全與具有經濟的環境恢復技術。目前對於

兩國互動的結果，是否也能在其他國家具有相同可行性，因此 JICA 目前計劃持續

為發展中國家的採礦發展提供援助。 

 

 

圖五、尚比亞之卡布韋地區從尾礦中流出的污水 

（資料來源:JICA 成果報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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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孟加拉國：為廢棄物處理與管理做出貢獻 

孟加拉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近年來經濟成長，使人口集中在大

都市和周邊擴張的城市地區。首都達卡已成為一個人口超過 1,200 萬的大都市，然

而城市垃圾持續的累積，已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除了人口增長、經濟成長、

生活方式變化等城市化趨勢外，還有公共廢棄物處理和管理的不足以及根深蒂固

的生活習慣等，例如在街上亂扔垃圾或將其丟入下水道。 

在這些情況下，JICA從 2000年開始致力於改善達卡的廢棄物管理超過 13年。

2006 年制定了清潔達卡的總體規劃，作為達卡廢棄物管理的基本計畫。在該計劃

的指導下，JICA 改善廢棄物管理的各種計劃並提供援助。這些計劃包括加強達卡

市工作人員參與廢棄物管理的過程、提供廢棄物收集車輛、建設和擴建最終處置

場地以及日本海外合作志願者(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JOCV)提供

環境教育的能力。 

計畫執行後，城市的垃圾收集量從每天 1,400 噸增加到每天 2,500 噸。至今日

本提供的廢棄物收集車仍持續收集達卡每日的垃圾，如圖六所示。達卡市的工作

人員和志工每天都進行清理活動。達卡和 JICA 的這些措施也激發了孟加拉國其他

城市中心對於該計畫的興趣。2012 年 12 月，達卡市邀請了來自蘇丹和南蘇丹的廢

棄物管理相關團體到達卡市向他們介紹 JICA 的計畫與活動。透過這種方式，達卡

市和 JICA 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努力傳播 JICA 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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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日本提供的垃圾收集車收集達卡的垃圾 

（資料來源:JICA成果報告(2013)） 

 

（六）、科索沃：加強廢棄物處理能力 

2011年1月，JICA在科索沃第二大城市普里茲倫的固體廢棄物部門展開合作。

這是科索沃獨立後第一個全面的技術合作項目。JICA已開始努力改善科索沃固體

廢棄物管理，這是目前當地環境部門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 

在普里茲倫的街角和露天場所處設置垃圾桶，居民可以隨時丟棄垃圾，這些

垃圾桶由收集卡車拾取並運輸至位於普里茲倫河畔的處置場所，如圖七所示。舊

城區存在許多狹窄的小巷，這些區域使用收集卡車變得不可能。因此，必須透過

拖拉機或手推車收集垃圾桶中的垃圾；此外，無法裝入垃圾桶中的垃圾往往會溢

出到周圍區域，造成不衛生的環境。由於收集設備的缺乏和破壞，以及近年來人

口急劇增加固體廢棄物量的增加，造成廢棄物管理變得越來越困難，目前的城市

垃圾收集率約為50％。 

針對這種情況，JICA啟動了在為普里茲倫市區和山區提供服務的試點計畫，

計劃使用垃圾袋，並且引進固定時間和固定場所收集。垃圾只在特定時間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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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在任何時候都不斷溢出的情況得到改善，這反過來也會改善城鎮的風景和衛

生狀況。此外，希望該計畫能夠促進當地居民對廢棄物分類收集的理解，並有助

於推動未來的回收利用。此外，也透過環境教育和啟發活動，以便讓當地居民了

解這種情況。 

JICA於當地引進日本所使用的小型、中型收集車來協助，一些城市中狹窄小

巷收集垃圾。這些車輛在收集時會伴隨著特有的聲音，以便通知居民。該計畫的

目標是利用日本在固體廢棄物管理領域已經取得的經驗提供實際支持，從而有助

於建立適合科索沃的廢棄物管理方案。古老的歷史名城普里茲倫是許多科索沃人

的精神家園，先改造普里茲倫為該國最乾淨的城市，然後再將這些措施擴大至全

國。 

 

 

圖七、普里茲倫河畔的垃圾 

（資料來源:JICA成果報告(2011)） 

 

（七）、巴勒斯坦：傑里科和約旦河裂谷的固體廢棄物管理能力發展項目 

巴勒斯坦西岸地區沒有提供固體廢棄物管理，由於巴勒斯坦中央政府其財政

困難與當地地方政府的人力資源短缺，導致西岸地區的居民經常於田地裡焚燒或

傾倒垃圾，這反而加劇當地居民對健康和環境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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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4 年，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尋求日本協助建立廣泛區域的固體廢棄物管理

模式，該區域涉及傑里科和約旦河裂谷，當地政府與 JICA 共同組成固體廢棄物管

理聯合委員會，以解決當地固體廢棄物管理的問題，如圖八所示。 

於 2005 年正式啟動傑里科和約旦河裂谷固體廢棄物管理能力開發計畫，以提

高廢棄物管理的能力。JICA 為了引進固體廢棄物管理系統，派遣專家小組前往巴

勒斯坦協助培訓當地居民廢棄物管理的認識及能力，且為當地尋找適當的地區協

助建設廢棄物處置場，並為處置場所提供垃圾車、集裝箱和推土機等設備，這些

改進技術及設備成為巴勒斯坦等其他地區的典範。 

巴勒斯坦受境內外政治和經濟限制的影響，加上國際組織延遲交付設備和聯

合理事會財務結構薄弱，該計畫延長了一年半。由於定期收集服務，90%的居民對

目前的狀況感到滿意，在加強管理運營後，聯合委員會於 2009 年轉虧為盈，巴勒

斯坦政府正在西岸其他 10 個地區推行固體廢棄物管理。 

 

 

圖八、聯合委員會 

（攝影師Kenshiro Imamura） 

（資料來源:JICA成果報告(2010)） 

 

JICA 除了巴勒斯坦、中國、印尼、越南和某些太平洋國家外，也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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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城市利用日本的專業知識為環境管理提供援助。 

第二節、歐盟援助機構-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 

一、組織簡介 

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G DEVCO)負責制定歐洲國際合作與發展政策並在全世界提供援助，

於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框架內負責發展合作政策，以適應夥伴國家不斷變化的需求。

DG DEVCO並與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合作，以滿足低收入國家的需求。DG DEVCO

負責制定歐盟發展政策和對外行動，減少世界貧困，確保可持續的經濟、社會和

環境發展，促進民主、法治，政策和尊重人權。促進歐盟與其他成員國在發展合

作領域的協調。 

 

二、歷史概述 

於 1957 年起，歐盟與非洲、加勒比、亞洲、拉丁美洲、地中海國家和中東等

發展中國家合作共同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並藉由歐洲發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 EDF)逐步發展。多年來，政策經

歷重大改革，於 2001 年歐盟建立歐洲援助外部合作辦公室，十年後，歐洲援助外

部合作辦公室與國家發展局合併，形成歐洲援助組織，旨在於發展與合作。於 2015

年時，歐洲援助組織重新整合後成為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DG DEVCO) 

 

三、組織運作與架構 

DG DEVCO 由八個部門組成，其組織結構圖如圖九所示。現任總幹事 Stefano 

Manservisi 負責 DG DEVCO 的統籌工作，並由兩位副總幹事協助。DG DEVCO

在負責國際合作與發展的專員 Neven Mimica 的指導下運作。前三個部門(A-C)，涵

蓋與可持續增長和人類及社會和環境發展有關的一般政策和部門政策。其後是四

個地區部門(D-G)。最後是資源管理組織部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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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與兼任董事會 

1. A 部門：國際合作與發展政策(Policy) 

Ａ部門提供歐洲國家於發展援助問題之政策制定與分析，包括：促進政策一

致性發展、國際發展援助有效性分析、國家發展融資政策、國際對談，該部門尋

求與研究人員合作，為其政策提供建議，並協調成員國和非歐盟國家的關係。 

2. B 部門：提倡人類與和平主義(People & Peace) 

Ｂ部門制定傳統發展政策，如：性別平等、人權和民主治理、移民、就業、

文化、教育、健康、安全和核能安全。 

3. C 部門：維護地球與增進貿易發展(Planet & Prosperity) 

Ｃ部門涵蓋了可持續增長和發展有關的所有政策，並制定政策，提供指導，

並為以下項目做更詳細地預算編列：農村發展、糧食安全、營養、氣候變化、環

境、私營部門、貿易、能源、城市、基礎設施。 

（二）地區部門 

四個地區部門負責監督歐盟代表團的援助實施情況，他們有權力能夠直接干

預某些計畫的執行。 

1. D 部門：歐盟 - 非洲關係、東部和南部非洲 

2. E 部門：西非和中非 

3. F 部門：亞洲、中亞、中東/海灣和太平洋地區 

4. G 部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三）資源組織 

1. R 部門：資源管理(Resource) 

R 部門負責管理 DG DEVCO 的人力、財務和技術資源 - 規劃、預算、審計、

法律事務和人力資源管理。還負責全球 100 多個歐盟代表團約 3000 名人員的人力

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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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DG DEVCO 組織結構圖(1/2) 

（資料來源：DG DEVCO 提供）  



 

第二章 蒐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研擬我國與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交流計畫，包括：短、中、長程執行策略及

行動方案 

21 

 

 

圖十、DG DEVCO 組織結構圖(2/2) 

（資料來源：DG DEVCO 提供）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22 

 

四、資金來源 

DG DEVCO 實施與歐盟外部援助計劃相關的項目或活動，並制定評估辦法及

援助項目，有助於提高歐盟在全球的總體形象。 

發展援助之 70％經費由歐盟成員國自願捐款直接資助，作為外部行動金融工

具的一部分，其餘 30％將由歐洲發展基金(EDF)所提供，其 95％的預算用於海外

發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和歐洲睦鄰政策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Instrument, ENPI)。此資金來源方式的優缺點如下： 

（一）優點： 

1. 捐款將以國民總收入為基礎，可增加目前的自願捐款率。 

2. 歐盟預算和 EDF 管理的協調可降低管理成本並提高援助效率。 

（二）缺點： 

1. EDF 資源約 90％流向低收入國家，然而歐盟的預算編制只提供援助給不到 40％

的國家。 

2. 無法準確估計每年預算。 

 

五、國際交流合作案例 

哈薩克於 2000 年批准奧胡斯公約，其公約內容與環境安全相關。於執行面之

困難包含無相關立法法案及行政程序資訊未透明化，故法院沒有權力對政府進行

獨立監察。環境法其核心目的為提升政府決策，因此如何積極實現環境正義是首

要的課題。DG DEVCO 援助哈薩克的目標為改善資訊透明化，使公眾能參與環境

問題的決策和提供訴諸司法之管道，以促進哈薩克地方發展，特別是在 Mangystau

地區。其結果如下： 

（一）參加議會中“綠色經濟”立法修正案，給予建議修訂綠色經濟法案，雖只

有部分通過議會，但於環境問題決策中引入強制性公開聽證會，使人民獲得其相

關資訊，達成資訊透明化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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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能源部資源中心合作，試辦污染物排放及轉移登記制度(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 PRTR)以及調查各污染源的污染物排名。 

（三）哈薩克與聯合國特別合作調查，關於無害環境管理及處置有害廢棄物對環

境人權影響問題，並製成報告。 

（四）為檢視立法的功能，哈薩克導入“公共環境專業知識”，使民眾有足夠的

相關專業知識能夠進行獨立判斷。 

（五）發布了 Mangystau 地區環境排放熱點的線上地圖，涉及 26 個環境污染問題。 

（六）在哈薩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 Pavlodar，展開了一場反對建造垃圾焚燒爐

的公民運動，超過 10 萬人簽署請願書，800 人參加公開聽證會，該垃圾焚燒爐建

設計畫已被取消。 

（七）在阿克套(Aktau)開設公共諮詢中心，以宣導有關環境議題，並鼓勵公民參

與並處理當地問題。 

（八）對 Mangystau 的駱駝奶進行了化學分析，以證明環境污染對食品和人類健

康的影響。 

（九）在小額贈款計劃中，六個當地社區獲得處理環境案件的財政和技術支持。 

（十）DG DEVCO 協助哈薩克解決部分地區環境問題，例如:阿克套市的垃圾掩埋

場，在沒有許可證和環境污染情況下關閉垃圾掩埋場；庫里克市校園下水道，改

善其下水道污染問題；哈薩克旅遊局將索拉峽谷部分區域限制，為保護其脆弱的

自然環境。上述所取得的成果，可鼓勵地方社區努力創造更好的環境。 

 

以上介紹之日本國際交流組織(JICA)及歐盟援助機構(DG DEVCO)，都尚未從

事跟化學物質管理有關的國際交流活動，不過這兩個組織及機構的國際交流之經

驗相當豐富，例如：JICA 協助衣索比亞、蘇丹、塞爾維亞、尚比亞等多個未開發

中國家，建置農藥殘留分析系統、廢棄物管理系統、環境監測系統等多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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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人才交流與資訊交流之作法，此作法值得我國參考；DG DEVCO 協助哈薩

克解決部分地區環境問題，例如:阿克套市的垃圾掩埋場，在沒有許可證和環境污

染情況下關閉垃圾掩埋場；庫里克市校園下水道，改善其下水道污染問題；哈薩

克旅遊局將索拉峽谷部分區域限制，為保護其脆弱的自然環境。 

 

JICA 和 DG DEVCO 推動國際交流之相關做法，可做為擬定我國短、中、長

程化學物質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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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短程計畫 

本節先行調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成立前後十年間之國際交

流活動情形、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建置、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種類管制、探討

危害控管之應變措施及南向政策之執行方式等，再行研擬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

短程之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說明如下。 

 

一、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情形 

因我國非屬於聯合國之會員國，於諸多國際公約與會議無法直接以會員國身

分參與，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仍積極與會員國之間進行國際化學物質相關之交流，

並與他國經驗分享，參考他國較佳行動方案及相關法律規定，研擬我國之行動方

案及修訂相關法規，逐步了解全球化學物質相關公約之內涵。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以及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局至今已

參與諸多化學物質相關之交流，包括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化

學品審議委員會與聯合國國際化學品管理會議等官方及非官方交流活動，整理如

表二及表三所示。 

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過去十年來，共進行 31 次與化學物質有關之國際交流，

其中包括參加斯德哥爾摩、巴塞爾、鹿特丹及汞水俣等國際公約會議，並以歐洲

地區次數最多達 13 次。此外，於民國 96 至 100 年進行 7 次，而民國 101 至 107

年進行 24 次，顯示我國近年來積極參與發展化學物質之國際交流，除提高我國於

國際舞台之曝光度外，亦可強化我國化學物質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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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歷年參與之化學物質相關官方交流活動 

出國日期 主題分類 計畫名稱 施政分類 
前往

地區 
參訪機關 

107/09/17 至 107/09/21 環境保護 
參加持久性有機汙染物斯德

哥爾摩公約審議委員會 
毒性化學物質 

義大

利 
無 

107/05/19 至 107/05/27 環境保護 考察英國國家化學應變中心 毒性化學物質 英國 

英國國家化學應變中心

(National Chemical 

Emergency Centre, 

NCEC) 

106/9/24 至 106/10/1 環境保護 

參加汞水俣公約第 1 次締約

方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1, COP1) 

毒性化學物質 

瑞士

日內

瓦  

無 

106/04/01 至 106/04/08 環境保護 
歐洲化學總署第 12 屆利害關

係人會議 
毒性化學物質 芬蘭 

歐洲化學總署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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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芬蘭安全與化

學局(Tukes) 

105/05/20 至 105/05/29 環境保護 

參加歐洲化學總署第 11 屆利

害關係人會議與赫爾辛基化

學論壇 

毒性化學物質 芬蘭 

歐洲化學總署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芬蘭職業衛生

研究所(Finnish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FIOH)，芬蘭化學品業界

協會，芬蘭海關實驗室 

104/05/25 至 104/06/03 環境保護 
參加國際危害性物質緊急應

變隊研討會 
毒性化學物質 美國 馬里蘭州環境局參訪 

104/05/01 至 104/05/10 環境保護 

參加聯合國巴塞爾、鹿特丹及

斯德哥爾摩三公約大會-斯德

哥爾摩公約第七次締約國大

毒性化學物質 瑞士 

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第七次締約國大會-瑞士

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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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Geneva, CICG) 

102/04/25 至 102/05/08 環境保護 

參加聯合國巴塞爾、鹿特丹及

斯德哥爾摩三公約大會-斯德

哥爾摩公約第六次締約國大

會 

毒性化學物質 瑞士 無 

101/11/13 至 101/11/19 環境保護 

參加歐洲比利時化學品風險

評估未來趨勢研討會暨拜會

歐盟 

毒性化學物質 
比利

時 
歐盟環境總署 

101/09/15 至 101/11/23 環境保護 
參加第 3 屆聯合國國際化學

品管理會議 
毒性化學物質 肯亞 

肯亞奈洛比聯合國辦公

處 

100/04/22 至 100/05/01 環境保護 

出席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締約方大

會第 5 次會議 

毒性化學物質 瑞士 

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締約國大會（日內瓦國際

會議中心） 

98/11/12 至 98/11/21 農業環保 出席美加地區毒化物事故應 毒性化學物質 美國 「美國環保署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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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論壇會議 整備、預防與外洩」研討

會 

104/11/14 至 104/11/22 農業環保 
2015 國際持久性毒性物質研

討會 
環境資源 美國 

參加 2015（12 屆）國際

持久性毒性物質研討會

報告地點位於美國洛杉

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104/11/10 至 104/11/14 農業環保 
104 年兩岸化學物質管理制度

交流 
環境資源 

中國

大陸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總局化學品登記中心，中

國石化安全工程研究

院，中國石油大學 

104/09/26 至 104/10/04 農業環保 第 4 屆國際化學品管理會議 環境資源 瑞士 無 

103/09/12 至 103/09/16 農業環保 
推動兩岸病媒防治管理技術

合作座談會 
環境資源 

中國

大陸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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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NTION, CDC)，農

業部及農藥檢定所，軍事

科學研究院，中國有害生

物防治協會 

101/10/12 至 101/10/21 農業環保 

出席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第 8 次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

議委員會 

環境資源 瑞士 無 

106/11/05 至 106/11/10 環境保護 

永續城市環境衛生管理及環

境用藥與病媒防治管理業務

考察 

環境用藥 
新加

坡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所屬

環境衛生研究所 

101/08/24 至 101/09/01 環境保護 
參加第 32 屆國際鹵化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研討會 
大氣空氣 

澳大

利亞 

第 32 屆含鹵素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國際研討會 

99/09/11 至 99/9/20 環境保護 

參加第 30 屆國際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戴奧辛研討會（2010

戴奧辛年會） 

固定污染源防

制 
美國 

第 30 屆國際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戴奧辛研討會

（2010 戴奧辛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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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10 至 97/10/20 農業環保 

出席聯合國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審查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暨

考察荷蘭 KIWA 水質中心 

國際環保與合

作 

荷蘭;

瑞士 

參加日內瓦聯合國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

會議及參訪荷蘭水質研

究中心(Watercycle 

Research Institute, KWR)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表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歷年參與之化學物質相關非官方交流活動 

107/07/29 至 107/08/04 環境保護 
汞水俣公約相關執行措施研

習會及參訪活動 
毒性化學物質 日本 

水俣市政府國立水俣病

綜合驗就中心，水俣病資

料館，水俣病資訊中心，

(Japan Nuclear Cyc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JNC)水俣事務所，JNC 株

式會社栗野發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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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21 至 107/04/30 環境保護 

參加 2018 年美國化學工程師

學會春季會議暨第 14 屆全球

製程安全大會 

毒性化學物質 美國 Leak City 訓練單位 

105/09/17 至 105/09/25 環境保護 

出席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第 12 次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化

學品審議委員會(The twelfth 

meeting of the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Review 

Committee, POPRC12) 

毒性化學物質 
義大

利 

POPRC12 會場-聯合國農

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105/05/02 至 105/05/06 環境保護 
赴韓國參加「2016 年化學品

政策國際會議」 
毒性化學物質 韓國 

韓國化學品管理協會

(Korea Chemical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CMA)等等 

102/10/05 至 102/10/13 環境保護 
參加聯合國水俣汞公約外交

會議 
毒性化學物質 日本 

日本水俣市水俣病資料

館，水俣病博物館及水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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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環境教育中心 

101/10/23 至 101/10/26 環境保護 
參加 2012 國際化學品管理政

策研討會 
毒性化學物質 韓國 無 

99/12/03 至 99/12/6 環境保護 
出席亞洲石綿議題國際研討

會 
毒性化學物質 日本 立命館大學 

99/10/08 至 99/10/17 環境保護 

出席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

第 6 次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

議委員會 

毒性化學物質 
法國;

瑞士 

法國巴黎的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的化學品安全

部門 

98/05/01 至 98/5/10 農業環保 
出席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國

第 4 次會議 
毒性化學物質 瑞士 德國拜耳公司 

107/06/10 至 107/06/24 環境保護 
第 22 屆綠色化學及工程年會

論文發表 

毒性化學物質

與環境衛生用

藥 

美國 奧勒崗大學 

106/09/11 至 106/09/15 環境保護 
兩岸環境用藥管理及病媒害

蟲防治合作 
環境用藥 

中國

大陸 

廣東省有害生物協會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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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25 至 104/08/29 農業環保 
推動兩岸環境用藥管理及病

媒防治技術合作座談會 

毒物管理及環

境衛生用藥 

中國

大陸 

中國衛生有害生物防制

協會等等 

96/11/25 至 96/11/28 環境保護 
參加新加坡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及事故應變圓桌會議 
環境資源 

新加

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Keppel 

Seghers Ulu NEWater 生

活污水再生處理廠，杜邦

DuPont Zytel 樹脂廠，新

泉海水淡化廠 

107/07/29 至 107/08/04 環境保護 
汞水俣公約相關執行措施研

習會及參訪活動 
毒性化學物質 日本 

水俣市政府國立水俣病

綜合驗就中心，水俣病資

料館，水俣病資訊中心，

(Japan Nuclear Cyc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JNC)水俣事務所，JNC 株

式會社栗野發電所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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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我國尚無有效掌握國內化學物質流之機制。此外，在市場上生產製造使用之

既有化學物質因欠缺完整安全資訊，導致具有可能危害之化學物質無法評估加以

規範，恐危害國人健康及環境。 

  為了使我國化學物質管制能朝健全化學品管理方向發展，以源頭管制為基礎，

包含化學物質流登錄機制，要求化學物質於進口、製造生產及出口時，都必須線

上進行申報，以提供化學物質生命週期風險評估之資訊，並持續蒐集國際上高度

關注化學物質之管制動態，以提供後續評估納入毒化物管制與後續管理之依據，

進而達成保護國人健康以及環境安全之目標。 

  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正式納入化學物質

源頭登錄制度，其後環保署於 103 年 12 月 11 日訂定「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

質資料登錄辦法」正式啟動我國化學物質登錄制度。於 103 年 12 月設置化學物質

登錄中心，掌握國內運作化學物質各項資料，據以擴大篩選評估毒性化學物質，

並逐步建置國家化學物質流基礎資料庫。 

  環保署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前，受理審定曾於 103 年 12 月 11 日前在國內製造

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申請案，一年來陸續邀集專家學者及勞動部召開 2 場次技術審

查會議，並邀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 2 場研商會議後，完成 7 千餘種既有

化學物質的審定並函送勞動部於同年 9 月 8 日公告納入該部原於 103 年公告之既

有化學物質清單中，完成公告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共計 10 萬餘種。 

  另由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亦訂有「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相關登記

登錄法規，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調促成下，於 104 年 8 月 19 日由環保署設立申請

登錄之跨部會單一受理窗口，簡化業者向二部會重複提交申請登錄的行政程序，

有效減輕業者的行政負擔。 

在我國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或達一定數量之既有化學物質，應依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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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登錄，就不同製造量或輸入量，提交化學物質之製造或輸入、物理、化學、

毒理、暴露、危害評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登錄之資料。 

  為掌握國內製造或輸入廠商與化學物質數量現況，環保署於 104 年 9 月 1 日

至 105 年 3 月 31 日止進行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錄，受理在國內製造或輸入之

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案，掌握國內當前化學物質源頭數量現況，廠商於前述規定期

限後，105 年 4 月 1 日起首次從事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仍須應依法規完成第

一階段登錄之規定。 

  為健全國內各機關合作管理化學物質之需求和考量國際化學物質登錄制度之

趨勢變動，106 年 9 月 19 日公告「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

草案」，為健全收集國內各機關管理化學物質所需之資料。 

（一）建置化學物質流登錄系統 

 永續保護環境生態及遏止戕害國人健康之問題，建置化學物質線上登錄申報，

並透過相關法令要求廠商提供化學品運作的安全資訊，健全我國化學物質資料庫

管理，掌握國內既有及新化學物質之運作情形，完備化學物質篩選評估機制，促

進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符合聯合國 SAICM 期程目標，加強化學物質監督管理與提

升產業競爭力，降低貿易壁壘，透明化學品流向以避免我國成為國際間危害物質

的隱匿地，並提升國際形象。 

透過登錄制度建立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並依據其登錄系統掌

握國內運作化學物質各項資料，成為新化學物質登錄管理的依據，進行化學物質

安全管理與邊境管制的重要參考。建置方向，可分為三種登錄方式進行，如圖十

一所示。 

1. 物質投入：國內進口及國內開採時，所輸入之相關化學物質的元素或原物料的

總量。 

2. 物質產出：於製造商所製造含相關化學物質之產品、製成品及廢棄物的總量。 

3. 物質消費：製造商所製造之產品銷售於國內及國外的總量和庫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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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化學物質流管理系統建立方向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未來透過管理制度的構築與國際合作接軌，避免在其他國家明令禁止生產之

化學品轉移至我國生產，隨後逕行於我國運作使用及市場販售，潛藏著對國人健

康與環境未知的風險，以及污染殘留的代價與事後治理的鉅額費用。 

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流程圖，如圖十二所示。運作管理方先行線上填寫

登錄申請所需之文件，提出申請並且列印紙本送至登錄中心，再由化學局進行線

上審核，檢查運作管理方線上填寫所需之文件是否有誤，無誤即可，立即登錄文

件，但如文件有誤，分為補件或退件兩種方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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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二）韓國 REACH 

我國曾於 2016 年赴韓國參與「化學品政策國際會議」，瞭解韓國政府化學物

質登錄之部會分工執行方式。我國化學物質登錄系統係由環保署與勞動部分工執

行，然而韓國政府則由三個政府單位分工執行，分別為韓國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韓國職業勞動部(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MOEL)、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其特色與優

點分析如下： 

1. 跨部會的溝通協調：MOTIE 之能源效率與氣候變遷局(Energy Efficiency & 

Climate Change Bureau)為經濟體系下促進能源與環保管理的重要部門，於化學管

理工作中亦擔負輔導業者合於法規並促進其順暢貿易的角色。相較其他各國，韓

國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化學物質註冊評估法（Act on the Reg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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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of Chemical Substances, 簡稱為 ARECs 或 K-REACH），MOTIE 責任為各項

化學品管理、推動綠色化學等工作。此架構能有效成為韓國環境部、韓國職業勞

動部於環保與安全規範與經濟發展中的橋樑，能在環保與化學安全管制下，協助

企業於經濟發展上取得平衡，此架構確實提升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2. 韓國環境部(MOE)與職業勞動部(MOEL)分工：在化學物質管理的分工與我國類

似，因不同管理法規的權責分工，需要密切合作。針對重複需進行登錄管理的業

者，我國目前已經協調由環保署擔任統一窗口，統一收件與提供整合之共審意見

並進行發文，而韓國方面因環境部在既有物質的登錄規定是在 1 噸以上，而職業

勞動部是到 0.1 噸，經過兩部會的協商與調整，目前為化學物質超過 1 噸以上的

由環境部審查，介於 0.1 噸到 1 噸的由職業勞動部審查，以此分工。目前也持續進

行法規的檢討修正與協調，預計在 2020 年會與我國的管理方式一致。請業者統一

送件之後，兩部會就其執掌權責進行審查分工。 

3. 有關韓國審查合作機制與審查日數：新化學物質低量登錄（Low Volume，年運

作量 1 噸以下）需 3 至 7 日的完整性審查，合理性與專業審查則需 30 日，有害

物質評估審查則需 0.5 至 1.5 年的審查期，相較於我國因法規有明定，且在兩部

會共審的努力下，少量登錄為 7 日，標準登錄為 45 日，均能完成所有合理性與

專業性之審查，相較於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韓國、歐盟與中國大陸），我國的審

查時間縮短許多，如能有充裕時間將更能確保審查品質。 

4. 有關稽查與邊境管理現況：有害物質的部分，韓國僅規範許可與申報制度，然

邊境管理並沒有單一簽證比對機制，因此，尚未有卡關的問題。稽查作業，目前

主要針對新化學物質，估計每年約勾稽 400 筆資料，約有 60%屬於聚合物， 較不

易判斷其危害風險，而有 15-20%屬於有害物質，會放到地方單位進行稽查。 

 

由上述韓國化學物質管理與我國化學物質之管理相比，得知我國的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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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要以環保署和勞動部共同進行分工，韓國則由韓國環境部、韓國職業勞動

部、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三個部會共同分工，其與我國之作法異有所差異，未來

可持續與韓國進行交流，學習其執行經驗與成果。 

此外，根據初步調查美國、歐盟等國家亦有其各自之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

統，未來亦可前往上該國家進行參訪交流，吸收各國長處，使我國化學物質流線

上登錄系統更為完善。 

 

三、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種類管制 

依我國環境用藥管理法規定，環境用藥分成三個種類，包含環境衛生用藥、

污染防治用藥及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依其使用濃度及使用方式之不同，在管理

上分為一般環境用藥、特殊環境用藥及環境用藥原體。 

環境用藥管理策略以健全法令規章，落實整體環境用藥管理制度為主，包括

登記許可制度、運作管理制度及查核抽驗制度，相關法規均已建制完全，以作為

執法依據。 

另外推動環境用藥管理資訊透明化、網路查詢便捷化，已建置「環境用藥許

可證照查詢系統」，提供業者、政府機關及民眾查詢合法登記的環境用藥及病媒防

治業、環境用藥販賣業等資訊；並建置「環境用藥安全使用網站」，提供民眾認識

常見居家環境衛生害蟲、安全使用環境衛生用藥，甚至環境用藥選購原則，都可

隨時上網站查詢，大幅提昇管理效能。 

 未來工作重點為持續加強簡政便民，提昇為民服務效能、善用媒體教化功能，

加強教育宣導，提高安全用藥認知，如圖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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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環境用藥管理說明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化學局） 

 

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9 條規定，製造、加工或輸入環境用藥，應申請查

驗登記取得環境用藥許可證後，始得製造、加工或輸入。因告知民眾如何選用正

確之環境用藥，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四、安全選用環境用藥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化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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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用藥分類 

上述已介紹環境用藥種類之區分，以及提供民眾認識常見居家環境衛生害蟲

和如何安全使用環境衛生用藥及環境用藥選購原則等注意事項，但由於我國環境

用藥種類高達 108 項，每項成分都有所不同，且未詳細告知民眾環境用藥的毒理

性質特性，故本計畫依據農藥標示毒性 LD50 對環境用藥種類的毒理性質進行分類，

如表四所示。LD50 小於 5 mg/kg 的列為極劇毒性的環境用藥、LD50 介於 5~50 

mg/kg 的列為劇毒性的環境用藥、LD50 介於 50~2000 mg/kg 的列為中等毒性的環

境用藥、LD50 介於 2000~5000 mg/kg 的列為輕毒性的環境用藥、LD50 大於 5000 

mg/kg 的列為低毒性的環境用藥。將我國 108 項環境用藥進行毒理特性分類，發現

其中有 7 項環境用藥是具有極劇毒性的特性且都為滅鼠劑，如表五所示。 

 

表四、毒性分類表 

急性毒性分類 
口服 LD50 

(mg/kg body weight) 

極劇毒 ≦5 

劇毒 >5~≦50 

中等毒 >50~≦2000 

輕毒 >2000~≦5000 

低毒 >5000 

備註： 

毒性分類係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毒性分類編製。（試

驗動物為大鼠）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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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環境用藥毒性分類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種類 大鼠口服 LD50 毒性 

可滅鼠 Brodifacoum 殺鼠劑 0.16 mg/kg 

極劇毒性 

伏滅鼠 Flocoumafen 殺鼠劑 0.25 mg/kg 

撲滅鼠 Bromadiolone 殺鼠劑 1.25 mg/kg 

得伐鼠 Diphacinone 殺鼠劑 1.5 mg/kg 

殺鼠靈 Warfarin 殺鼠劑 1.6 mg/kg 

雙滅鼠 Difenacoum 殺鼠劑 1.8 mg/kg 

可伐鼠 Chlorophacinone 殺鼠劑 2.1 mg/kg 

剋滅鼠 Coumatetralyl 殺鼠劑 30 mg/kg 

劇毒性 

納乃得 Methomyl 殺蟲劑、殺蟎劑 34 mg/kg 

芬普尼 Fipronil 殺蟲劑 50 mg/kg 

安丹 Propoxur 用作農用殺蟲劑 50 mg/kg 

畢芬寧 Bifenthrin 殺蟲劑、殺蟎劑 54.5 mg/kg 

中等毒性 

撲達松 Propetamphos 有機磷殺蟲劑 75-119mg/kg 

免敵克 Bendiocarb 農藥 40-156 mg/kg 

陶斯松 Chlorpyrifos 殺蟲劑 135-163 mg/kg 

賽洛寧 Lambda-cyhalothrin 殺蟲劑 144mg/kg 

全氟化辛

烷磺酸鋰 

Lithium Perfluoro 

Octane Sulfonate 

清潔劑 154mg/kg 

芬殺松 Fenthion 殺蟲劑 250 mg/kg 

加保利 Carbaryl 殺蟲劑、生長調節劑 264 mg/kg 

賽酚寧 Cyphenothrin 殺蟲劑 318mg/kg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44 

 

亞滅寧 Alphacypermethrin 殺蟲劑 400mg/kg 

乃力松 Naled 殺蟲劑、殺壁蝨劑 430 mg/kg 

益達胺 Imidacloprid 殺蟲劑 450 mg/kg 

芬化利 Fenvalerate 殺蟲劑、殺蟎劑 451 mg/kg 

馬拉松 Malathion 殺蟲劑、殺蟎劑 450 mg/kg 

酚丁滅寧 Phenothrin 殺蟲劑 500mg/kg 

右亞列寧 S-Bioallethrin 殺蟲劑 574.5mg/kg 

普亞列寧 Prallethrin 殺蟲劑 640mg/kg 

剋特寧 Kadethrin 殺蟲劑 650mg/kg 

百亞列寧 Bioallethrin 殺蟲劑 709mg/kg 

硼酸 Boric acid 消毒、殺蟲、防腐 900 mg/kg 

賜百寧 Esbiothrin 殺蟲劑 980mg/kg 

特多寧 Tralomethrin 殺蟲劑 1070mg/kg 

亞列寧 Allethrin 殺蟲劑 1100mg/kg 

亞滅松 Azamethiphos 有機磷殺蟲劑 1180mg/kg 

必芬松 Pyridaphenthion 殺蟲劑 182-1350mg/kg 

亞特松 Pirimiphos-Methyl 有機磷殺蟲劑 1450mg/kg 

撲滅松 Fenitrothion 為觸殺性殺蟲劑 1700 mg/kg 

因得克 Indoxacarb 殺蟲劑 1730mg/kg 

賽飛寧 Cyfluthrin 殺蟲劑 869-1271mg/kg 

必列寧 Pyrethrins 殺蟲劑 200-2600mg/kg 

百滅寧 Permethrin 殺蟲劑 430-4000mg/kg 

第滅寧 Deltamethrin 殺蟲劑 128-5000mg/kg 

列滅寧 Resmethrin 殺蟲劑 2500mg/kg 輕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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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芬寧 Etofenprox 殺蟲劑 >2000mg/kg 

益避寧 Empenthrin 殺蟲劑 >3500mg/kg 

賽滅寧 Cypermethrin 殺蟲劑 4123mg/kg 

依普寧 Imiprothrin 殺蟲劑 4500 mg/kg 

異治滅寧 d-Tetramethrin 殺蟲劑 4640mg/kg 

拜富寧 Transfluthrin 殺蟲劑 >5000mg/kg 

低毒性 

百列滅寧 Bioresmethrin 殺蟲劑 6091mg/kg 

亞培松 Temephos 有機磷殺蟲劑 8600mg/kg 

治滅寧 Tetramethrin 殺蟲劑 20000mg/kg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此外依據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審查要點第四條規範，環境用藥不得含有之有

毒化學物質例如：油酸汞(mercury oleate)、甲基汞、氯化汞等含汞物質，此藥劑為

劇毒性有毒物質，受熱會分解為劇毒性含汞蒸氣，將嚴重影響自然生態與人體健

康。依據聯合國汞水俣公約規定，於 2020 年起禁止生產和進出口的含汞產品，其

中包括環境用藥中之殺蟲劑、殺菌劑和抗菌劑。 

（二）新加坡用藥 

我國於民國 106 年曾赴新加坡參與「永續城市環境衛生管理及用藥與病 媒防

治管理業務考察」，其考察內容主要探討病媒蟲防治方法與環境用藥相關法規制度

等，並藉由法規制度相似與差異處進行說明，以參考未來法規修訂與增訂。 

於病媒防治業管理規定與我國相似處如下： 

1. 病媒防治業申請執照門檻與我國相同，須設置至少 1 名專業技術人員，此外。

該國為提升整體產業水準，積極強化從業人員再訓練制度。 

2. 主要管理經註冊病媒防治業者亦為我國病媒防治業、領有執照病媒防治技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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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為我國病媒防治專業技術人員，及取得認證病媒防治施藥人員即為我國病媒

防治業施藥人員，以上僅為新加坡與我國於法律用語不同，其目的亦相同。 

於病媒防治業管理規定與我國相異處如下： 

(1) 受訓期間之學員，可向國家環境局申請為臨時技術人員及臨時施藥人員，其目

的為使受訓學員至實際施作現場觀摩實習，以瞭解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情形。 

(2) 從業人員訓練由國家環境局，與新加坡工藝學院（類似我國的高級職業學校）

聯合辦理職訓課程，專業技術人員及施藥人員分別須參加並通過害蟲管理課程及

害蟲防治課程，以強化其專業度。 

 

新加坡病媒防治業者近年積極推行病媒防治技術應用於行動載具，期透過物

聯網技術應用於病媒蚊監控設備，其目的為，提供即時性服務與更新管理客戶資

訊，以朝向無紙化服務，將環保技術與科技結合，協助政府建立病媒監測大數據

資料庫。 

於政府與產業發展趨勢及相關法令規定，彙整如下： 

A. 病媒監控技術與科技結合，建立數據資料庫 

B. 宣導民眾正確滅蚊觀念 

C. 環境用藥販賣分級管理 

 

由上述新加坡環境用藥管理與我國相比，於法規內容我國制定相較完善，新

加坡法規條文相較精簡，其原料藥之使用及販賣紀錄申報亦無明文規定，但由於

該國對於違法行為所訂定之罰則，及裁量基準甚嚴，除處以行政罰款外亦須承擔

刑責，故該國事業違法事件極為少數。故我國應落實企業自主管理，在檢討評估

同時，亦須將企業運作狀況納入考量，並規劃行政配套措施。 

於病媒防治業管理方面，新加坡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僅有 3 年之時效性，於

期限截止前須進行回訓以續執照之有效性，相較我國並未規範有效許可期限，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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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技術員與施藥員進行年度再訓，為提升國內病媒防治業競爭力，可規劃病媒防

治業分級制度，鼓勵業者自我能力提升。新加坡於病媒防治課程內容重視實作訓

練，訓練時數為我國 1.5 至 4 倍，未來我國可考量病媒防治業工作型態，以增加技

術員之實作訓練時數。於新加坡病媒防治業近年推動物聯網技術應用，我國亦可

與病媒防治業進行雙向合作，以建立完整數據庫。 

此外根據初步調查中國大陸、新加坡亦有其各自之環境用藥管理方式，亦可

前往上該國家進行參訪交流，吸收各國長處，使我國環境用藥管理更為完善。 

 

四、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 

 化學物質危害之事件，一直以來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有效地危害控管及應

變。藉此本計畫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措施，提供建議及意見，以加強我國於危害

控管之應變措施更完善。先針對現場危害控管進行詳細介紹，如圖十五所示。當

化學物質危害事故發生時，應立即通報毒救災應變人員；於毒救災應變人員尚未

抵達現場前，應立即疏散人員，確定人員全數疏散，以確保人員之安全及現場應

立即馬上進行管制，禁止非相關人員進入現場。毒救災應變人員抵達現場後，毒

救災應變指揮者應立即任務分工，進行救災，確認人員是否全數疏散，以及控制

污染來源，以防止化學物質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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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危害控管圖 

（資料來源：中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一期)） 

 

於 2007 年，參與「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及事故應變圓桌論壇」會議由杜邦公司

主辦，該公司近年積極扮演政府與業者間的協調角色，推動亞太地區政府與業界

毒化災應變整備與管理合作不遺於力，同時亦促成跨國性多邊會談，分享彼此事

故預防整備與應變之經驗，對提升各國災害應變處理能量頗有助益。 

此外根據初步調查美國、韓國、夏威夷等國家亦有其各自之危害控管措施，

亦可前往上該國家進行參訪交流，吸收各國長處，使我國危害控管更為完善。 

 

五、南向政策可行性評估 

 我國於 1990 年啟動南向政策（英文: Southern Policy）是外交及經濟策略，推

動台商海外投資往東南亞轉移，先期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

越南、汶萊等七個主要的國家。於 2016 年，我國啟動新南向政策（英文: New 

Southbound Policy）是新一代的外交及經濟策略，現行主要包括印尼、菲律賓、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越南、緬甸、柬埔寨、寮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國、尼泊爾、斯里蘭卡、不丹、澳大利亞、紐西蘭等東南亞和大洋洲等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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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計 畫 參 考 亞 太 地 區 汞 監 測 網 （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APMMN），評估我國化學物質管理與東南亞國家合作之可行性。APMMN

為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建構汞監測網技術之平臺，提供汞監測諮詢及相關教育訓練，

並分享臺美雙邊合作經驗，強化亞太地區汞監測多邊區域合作，提升我國汞監測

能力。 

為了解亞太地區空氣品質污染現況，亞太汞監測網將我國鹿林山監測站設為亞

太地區大氣汞監測點，由於此監測站位於海拔 2,862 公尺處，自 2006 年建站迄今，

十多年來累積豐碩的大氣背景監測數據，準確提供亞太地區大氣中汞污染濃度，

對於了解亞太地區空氣品質污染現況及進行區域性環境監測合作有極大助益。 

於 2014 年，APMMN 與越南、泰國、印尼等國，進行先期合作研究，由我國

協助越南及泰國建立汞濕沈降採樣系統，並提供汞樣品分析及監測數據品保品管

作業。 

APMMN 於 2012 至 2018 總共辦理 8 次國際研討會，於我國共辦理 3 次研討會。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於我國首次辦理為期三天之國際研討會，內容針對各國

地區性汞監測結果進行討論。研討會及參訪照片如圖十六所示，研討會議程詳見

附件三，我國報告之簡報內容詳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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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APMMN 於 2012 在台灣辦理研討會及參訪照片 

(資料來源：亞太汞監測網) 

 

APMMN 為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內

容之一，以亞太地區汞監測合作為主軸，分別就大氣汞及濕沈降之汞監測技術發

展、監測數據品保品管、資料解析及分享等課題廣泛討論。以臺美雙邊合作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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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監測網技術平臺，協助東南亞國家建立汞濕沈降採樣技術，並透過我國建立之

汞監測資料及技術交換平臺，共享東南亞國家汞監測數據、測站資訊、採樣標準

作業程序等資訊，推展亞太地區汞監測夥伴關係的多邊區域合作模式。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已有相當不錯之成效，概述如下： 

（一）突破外交困境，擴大國際參與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的成立，提供了我國特殊的契機，藉由環保議題以領頭羊

的角色突破外交困境，對國際社會做出更多貢獻，擴大我國國際參與，進行區域

與全球環境合作，逐步搭建臺灣分享成功環保經驗的平臺，協助區域國家釐清環

境問題、培養環境意識、借鏡環境管理法規制度架構、逐步培養環境管理能力、

建構環境改善技術能力等，達到改善全球環境之目的。 

（二）提升臺美合作層級，厚實合作內容 

（三）多邊帶動雙邊，展開環保合作 

於 2014 年總計執行了 17 項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活動，總共有 28 個國家參與。

2015 年總計舉辦 33 項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活動，更擴大到 40 國參與。成功讓區域

與全球環境夥伴分享彼此成功經驗，累積共同改善環境的成果。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與外交部建立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機制一樣，皆將臺美

雙邊合作議題進展到第三方，可強化我國與第三國關係建立的重要平臺（雙邊合

作→多邊合作→區域合作）。 

臺美雙方在 2014 年共同推動國際環境夥伴計畫，重點關注在世界經濟活動成

長幅度最大的亞太地區，致力於優先解決的共同環境議題，包含環境教育、電子

廢棄物管理、空氣品質、汞監測以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整治復育等。 

  2014 年，國際環境夥伴計畫選定在越南舉辦「國際電子廢棄物回收管理夥伴

會議」與「亞太汞監測夥伴會議」，會議邀請越南自然資源與環境部協辦，亦促成

我國駐越南代表處與越南環境部會面，展開環保合作。2015 年邀請越南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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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部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訪臺，針對汞污染相關議題進行深度交流座談，並

實地參訪相關設施，以為未來法規建置諮詢協助、環境服務產業的擴展之基礎。「亞

太汞監測夥伴會議」2015 年 6 月在日本水俣市舉辦，邀請亞太地區夥伴共 16 國代

表與會，討論共同建立亞太地區汞監測網，促成多邊區域交流合作。於 2018 年，

在菲律賓馬尼拉辦理「第 7 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共來自 17 個夥伴國家逾

70 位專家學者參與，包括美國、菲律賓、日本、印尼、馬來西亞、尼泊爾、斯里

蘭卡、泰國、越南、澳大利亞、加拿大、蒙古、韓國、薩摩亞、斐濟、新加坡及

南非等，本次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首次納入日方培訓課程，具擴大監測網規模、

促進夥伴國家之經驗交流及強化監測能量等效益。此外，我國於 2017 年協助菲方

進行汞濕沈降監測站網建置作業，本次會議菲方安排參訪新設置汞監測站，展示

運作初步成果。 

 由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得知，我國已與南向政策中所提之國家（越南、泰國、

菲律賓）進行諸多次的國際交流，包含人才、技術及資源共享等交流活動。以此

作為基礎，亦可於未來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議題進行交流，例如：鉛管理。 

 

六、擬定短程國際交流之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 

參考 JICA 和 DG DEVCO 國際交流之作法，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國際交流活

動情形、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建置、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種類管制、探討危害

控管之應變措施及南向政策之執行方式等，並依據美國與我國共同建立的APMMN，

規劃我國短程化學物質國際交流及執行方法，以利未來與東南亞國家進行交流。 

短程國際交流計畫主要區分為三大主軸，簡述如下。 

（一）人才交流 

我國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會議及活動，以 APMMN 為例，

2018 年於菲律賓馬尼拉辦理「第 7 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中，發現我國與國

際會議夥伴中先進國家進行交流時，得知我國與化學物質管理技術面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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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化學物質流登錄系統、環境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項目。 

日本為汞水俣公約之起始國，已於日本國內建置許多完整的管理方式及技術，

例如：化學物質流登錄系統、環境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項目，且擁有相當豐富

之經驗，應為我國人才交流之首選國，增加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的經驗，以打造我

國化學物質管理之系統為目標。 

（二）資源共享 

我國鹿林山監測站十多年來累積豐富的大氣背景監測數據，準確提供亞太地區

大氣中汞污染濃度，亦可與日本富士山氣象觀測所進行資料共享交流。日本富士

山氣象觀測所是日本針對大氣化學之研究，以東亞污染物長程輸送與溫室效應氣

體的垂直分佈為主的大氣監測站。其中大氣汞監測相關經驗比我國大氣汞監測歷

史更為久遠，亦有相當豐富之經驗及監測數據。如我國能與日本富士山氣象觀測

所進行資源共享交流，將有助於了解整個亞太地區空氣品質污染現況及區域性環

境監測合作有極大助益，以達到雙邊合作之效果，以利亞太地區資料庫建立。此

外也可與日本進行化學物質管理面之資源交流，例如化學物質流登錄系統、環境

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項目，以彌補我國於管理面之不足。 

（三）區域鏈結 

亞太汞監測網，為台美雙邊合作建構汞監測網技術平台，除提供監測諮詢及相

關教育活動。我國亦可與日本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理經驗分享

及監測諮詢等雙邊合作，以達到亞洲地區的連結，未來亦可與東南亞國家多邊合

作，強化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區域合作模式，促進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上述短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亦擬定我國與日本進行雙邊合作交

流，例如：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等交流項目，如圖十七所示。於交流

過程中進行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及危害控管等交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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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完整建立我國化學物質管理面之做法及應變辦法。未來亦可在中程計畫中，

規劃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成效及經驗分享於東南亞國家，協助東南亞國家建立完

整的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已達到聯合國 2020 年全球永續發展之目標。 

 

 

圖十七、我國與日本雙邊合作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 

 

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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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中程計畫 

於短程計畫中建立完整的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後，為了使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系

統之成果受到國際上更多的關注，應於國內建立＂環境首都＂，以提高我國於國

際上之知名度，有利於未來成為國際公約的締約國。此外為了全球化學物質管理，

於中程國際交流計畫中，我國應將建置完整系統之相關經驗及技術，分享於新南

向政策中的東南亞國家。 

一、環境首都 

環境首都是一個考慮到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而設計的城市，為現有人口

提供有彈性的棲息地，同時不影響後代生活的能力。能源、水、食物和浪費的熱

量輸出所需投入最小化，同時必須減少城市內的空氣污染 - CO2、甲烷和水污染。 

環境首都在生態、經濟、政治和文化四個領域創造了一種持久的生活方式。

最低限度的環境首都應先能夠讓周圍的鄉村以可持續的方式生活。其次，應能夠

利用再生能源為自己供電。其核心是創造最小的生態足跡，同時產生最低污染量

及有效利用土地; 回收或轉化廢棄物轉化為能源。所有的貢獻因讓該城市對氣候變

遷的總體影響小。 

在國內建立環境首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論是在社會，經濟、和環境我

國都還有許多要加強的地方，我國應克服環境污染、環境國際合作、創建循環型

社會及建設可持續發展社會等政策，才有辦法朝建立環境首都的目標邁進。 

我國已推行環境鄉村與循環型社區之理念，讓鄉村及社區建置再生能源、廚

餘及落葉推肥等做法，降低該鄉村及社區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努力營造一個綠意

盎然的循環型社區。藉著循環社區之理念，逐步往市區推行，慢慢將我國市區朝

向環境首都之目標前進，如圖十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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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推行環境首都理念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二、中程計畫擬定 

短程計畫中已規劃與日本進行諸多次交流，完成我國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

統、環境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化學物質管理面，依據亞太汞監測夥伴計畫，規

劃我國中程化學物質國際交流及執行方法往南向政策中國家進行交流，以利未來

與全球國家進行交流。中程計畫主要區分為三大主軸，簡述如下。 

 

環境鄉村 

循環社區 
循環社區 循環社區 

環境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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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交流 

我國已有派遣專家學者協助菲律賓進行汞濕沈降監測站網建置作業之經驗，未

來亦可將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相關經驗分享於菲律賓，並協助菲律賓建置化學物

質管理及相關法規訂定。此外有諸多東南亞國家並無汞監測系統及尚未完整的化

學物質管理系統，我國亦可派專家學者前往東南亞國家，進行人才交流，並協助

建置汞監測系統、化學物質管理系統及相關法規訂定，使其亞太汞監測系統的建

置更加完整，及使東南亞國家化學物質管理系統更加完備。 

（二）資源共享 

我國具有亞太汞監測網絡夥伴訓練中心，此訓練中心提供汞監測分析、設備及

技術的教育訓練，將可供東南亞國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前來學習。東南亞國

家測得之數據由中央汞測試實驗室，現場操作分析，以準確透明公開之數據提供

於亞太地區汞監測夥伴，以利亞太地區汞監測資料更加完善。 

（三）區域鏈結 

亞太汞監測網可為亞太地區共 23 國家提供監測諮詢及相關教育活動。我國亦

可與南向政策中國家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理經驗分享及監測諮

詢等多邊合作與東南亞國家的連結，未來亦可與全球多邊合作，強化全球汞監測

網區域合作，促進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上述中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亦擬定我國與南向政策中國家（菲律

賓、泰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如圖十九所示。於交

流過程中將我國相關汞監測技術及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

及危害控管等相關管理經驗分享於南向政策中國家，以協助交流國學會汞監測技

術及建置化學物質管理之做法及訂定汞污染相關法規。未來亦可在長程計畫中，

規劃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之成效及經驗分享於全球，協助全球一些落後國家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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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以達到聯合國 2020 年全球永續發展之目標。 

 

 

 

圖十九、我國與南向政策交流國多邊合作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第五節、長程計畫 

於中程計畫中已與南向政策中國家（菲律賓、泰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

等）進行多邊交流，為了使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之成果受到國際上更多的關注，

及推廣我國環境首都，以提高我國於國際上之知名度，我國應將建置完整系統之

相關經驗及技術分享於全球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 

馬來西亞 

印度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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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程計畫擬定 

中程計畫中已規劃與南向政策中國家進行諸多次交流，我國化學物質流線上

登錄系統、環境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化學物質管理面分享於交流國。依據聯合

國永續發展之目標，於長程計畫中進行全球國際交流，以利我國未來可成為環保

公約之締約國。長程計畫主要區分為三大主軸，簡述如下。 

（一）人才交流 

我國已有派遣專家學者協助南向政策中國家進行汞濕沈降監測站網建置及化

學物質管理之相關經驗，亦可將此經驗與全球國家（美洲、非洲、歐盟等）進行

多邊的人才交流，並協助全球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建置汞監測系統、化學

物質管理及相關法規訂定，使其讓全球汞監測系統的建置更加完整。 

（二）資源共享 

我國具有亞太汞監測網絡夥伴訓練中心，此訓練中心提供汞監測分析的服務、

設備的提供及技術的教育訓練，將可供全球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專家學

者或技術人員前來學習，使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可

建立汞監測資料，並相互共享汞監測資料，以利全球汞監測資料更加完善。 

（三）區域鏈結 

我國亦可與全球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理經驗分享及監測諮詢

等多邊合作與全球連結，未來亦可與全球多邊合作，強化全球汞監測網區域合作，

促進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上述長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擬定我國與全球（美國、歐盟、摩洛

哥、巴西、墨西哥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如圖二十所示。於交流過程中將我國

相關汞監測技術及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及危害控管等相

關管理經驗分享於全球，以協助交流國學會汞監測技術及建置化學物質管理之做

法及訂定汞污染相關法規。協助全球落後國家建立完整的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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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聯合國 2020 年全球永續發展之目標。 

 

 

 

圖二十、我國與全球多邊合作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墨西哥 歐盟 

美國 

摩洛哥 巴西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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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蒐集及建立汞水俣公約締約國所屬相關機構負責國際

交流執行方式 

汞污染是一個全球問題，需要採取全球行動。汞隨著空氣和水一起移動，超

越政治邊界，可在大氣層和海洋中運輸數千公里，全球國家都有處理汞之問題，

以下說明汞水俣公約締約國之美國與日本之執行策略及交流方式。 

第一節、 汞水俣公約 

汞水俣公約是一全面對汞進行規制的國際公約。1932 年，窒素株式會社於水

俣市工場生產氯乙烯與醋酸乙烯，其製程中需使用含汞催化劑。由於該工廠任意

排放廢水，其含汞劇毒物質流入海中，影響周遭生態環境造成生物擴散作用，致

使甲基汞等有機汞化合物通過魚蝦攝入人體，造成汞中毒，此次工安意外事件促

成水俣公約之形成。 

汞水俣公約於 2013 年 10 月 9 日，水俣病發生地日本熊本縣水俣市舉行公約

起草會議，與會各國代表並於當天在該市進行公害視察。於 10 月 10 日、11 日兩

天在熊本市的會議中正式通過草案。經過一連串的國際會議與討論後，水俣公約

正式在 2017 年 8 月 16 日生效，並在 2017 年 9 月 24 日~29 日在日內瓦舉行締約方

相關執行政策之會議討論。 

公約要求締約國自 2020 年起，禁止生產及進出口含汞產品，例如超過 5 毫克

的普通照明用途的螢光燈。公約還將煤炭火力發電站的大氣排放列為規制對象。

規定新設施自公約生效起 5 年內採用最佳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BAT)

及最佳環境實踐(Best Environmental Practices,BEP)。現有設施需要在 10 年內採用

最佳可行技術和最佳環境實踐、設定排放管理目標及排放限度值等。以下條文為

汞水俣公約之節錄內文，以供本計畫參考，如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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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美國 

美國努力減少汞的使用和排放，但僅靠國內努力還不足以解決全球汞污染的

問題。估計全球來源約佔 70％的汞存放在美國相鄰的地區，儘管在地理位置上有

所不同。這些全球來源包括天然來源、人為排放和其他國家的排放。關於汞水俣

公約”是全球社會在日益惡化的問題。該國際公約的實施，將減少人為汞污染排

放已減少汞污染的發生。美國因汞水俣公約進行相關的國際交流如下所述。 

一、美國與亞洲進行雙邊合作 

美國制定雙邊汞合作計畫，以促進日本、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在內的一些國家

的評估和針對具體部門的改進計畫。 

二、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路 

亞太汞監測網路(APMMN)是負責實施國際環境夥伴關係(IEP)汞監測計畫之

平台。APMMN的建立是為了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統一的空氣和雨水汞監測網絡。

目前，已有 18 個亞太國家參加了 APMMN。由我國中央大學汞測試實驗室，現場

操作的標準操作程序，實驗室分析和質量保證以及數據共享協議提供數據給亞太

合作夥伴。於 2017 年，APMMN 於國際會議上提出全球汞污染問題，獲得國際認

可，成為模範區域網絡。 

APMMN 與眾多國家環境機構（包含：臺灣、日本、韓國、印尼、泰國、越

南、菲律賓加拿大、美國）、學術機構（包含：臺灣國立中央大學、印度海德拉巴

印度理工學院）以及監測研究組織（美國大氣沉降研究計畫；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DP）為合作夥伴之關係。 

三、美國與歐洲進行合作 

於 1998 年 6 月，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歐洲經委會）的主持下，“重金

屬遠距離越境空氣污染議定書公約”（下述簡稱：重金屬議定書）。這項具有法律

約束力的協議，於 2003 年 12 月生效。美國是該協議的締約方。該議定書針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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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重金屬-鎘、鉛和汞進行管制。 

議定書內容如下所述： 

（一） 減少工業來源（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燃燒（發電，公路運輸）和

垃圾焚燒過程中排放重金屬。 

（二） 嚴格限制鎘、鉛和汞三種重金屬排放量。 

（三） 強制淘汰含鉛汽油及含鉛、汞電池，以減少重金屬排放。 

此外，2004 年根據“汞水俣公約”設立空氣污染北半球運輸工作隊，以便全

面了解北半球空氣污染的洲際運輸，包括汞。 

四、美國與南美洲進行合作 

為了減少小規模採金業汞排放於空氣中，美國 EPA 和阿貢國家實驗室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ANL)合作設計了一種低成本，易於構建的技術，

稱為採金業汞捕捉系統(Mercury Capture System, MCS)。MCS 於巴西和秘魯的亞馬

遜黃金產區進行試點和測試。 

安第斯山脈的 La Rinconada 鎮（人數約：40,000 人）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之

一，海拔 17,020 英尺，是秘魯最俱生產力的手工採金場之一。所有的金都是通過

汞合金化所生產的。La Rinconada 估計有 250-300 家黃金店。美國環保署和阿貢科

學家發現，開放區域（如中心市場）的平均汞蒸氣濃度接近美國工業衛生技師協

會(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的恕限值 

(Threshold limit value, TLV)25 μg/m3。黃金店內的測量值明顯高於 ACGIH TLV。

EPA 收集數據，以評估 MCS 技術於低溫和高海拔環境中的效率，以便該技術改善

La Rinconada 的空氣質量，以利降低汞蒸氣濃度。 

本計畫蒐集美國汞專家學者的所屬單位及聯絡方式，如表六所示，未來可透

過該專家學者們進行與汞水俣公約相關之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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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美國汞專家學者所屬單位及聯絡方式 

所屬單位 姓名 專長及經歷 

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Illinois State Water 

Survey 
 David Gay 

專長： 

汞監測濕沉降、氣汞測量、

時間趨勢統計分析 

經歷： 

1.國家大氣沉降計劃的協調

員 

2.伊利諾伊大學草原研究所

的研究科學家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gram,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Jack Guen-Murray 

專長： 

哲學、外交 

經歷： 

1.美國環境保護署 

2.東北亞事務經理 

3.亞洲研究組織 

4.中國事務部主任 

Atmospheric Mercury 

Network Site Liaison, 

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Illinois State Water 

Survey 

Mark Olson 

專長： 

汞監測濕沉降、大氣汞測量 

經歷: 

1.大氣汞監測網執行者之一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第三節、日本 

2013 年 10 月於熊本縣水俣市舉行全權代表會議中通過“汞水俣公約”。該公

約旨在保護人類健康與自然環境免受汞化合物之污染，為達成上述之目的，於公

約中規定應對汞物質進行生命週期評估，且於產品製程應避免汞化合物之使用，

以減少大氣汞排放。 

汞於全球被廣泛用於工業及採礦業，例如小規模採金和氯乙烯單體等。此外，

於民生工業，亦常用於汞合金假牙、電池和燈具等各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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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下簡稱環境署）指出，19 世紀中葉後，因人類工業活

動的排放，導致海洋中含汞濃度迅速上升，於北極海區域之海洋生物最為嚴重，

於個體檢測中皆有偏高的現象。 

環境署於 2002 年所提出的全球汞物質評估中，受到世界各國對於汞物質管理

的關注，進而促使汞水俣公約的制定。 

日本於 1956 年曾經歷重大的汞物質污染公害事件。因窒素公司任意排放含汞

廢水至港灣，使含汞物質由原先的無機汞轉化為劇毒的有機汞化合物，而後被水

中生物所累積，並於人類食用後引發集體性人體汞中毒事件。於事件發生後，日

本加強環境保護措施，並通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汞管理之

相關工作，以制定公共水體和地下水體的環境標準，亦建立環境空氣健康風險評

估指標值、大氣減排標準與制定含汞廢棄物之特殊處理標準。 

日本於汞水俣事件後，致力領導世界各國保護人類健康和自然環境免受汞物

質污染。為有效和及時地執行“汞水俣公約”，日本頒佈“防止汞環境污染法”

和“空氣污染控制法”之修正案。修正案之說明如下。 

一、產品製程汞與汞化合物之使用規定 

（一）禁止生產、進口或出口特定含汞產品 

（二）推行汞物質替代品，並藉由降低含汞量閾值，以加強製造規定，且禁止進

出口產品含有汞物質。 

（三）特定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汞或汞化合物，如氯鹼和氯乙烯單體。 

二、供應、出口和進口汞原料 

（一）確保從日本出口之廢棄物中妥善回收汞，而非使用開採之原生汞礦。 

（二）根據汞水俣公約規範禁止含汞原料之有目的性出口。 

（三）特定的汞化合物，如能從中輕易萃取元素汞則限制出口。 

（四）當最終用戶及用途確立後，須於出口前通報相關管制單位才允批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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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產品標籤與適當廢棄物收集 

（一）中央政府：應向地方政府提供技術與相關建議，以便妥善回收含汞廢棄物。 

（二）地方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妥善回收含汞廢棄物。 

（三）製造商和進口商：應向消費者提供回收信息，以協助含汞產品之處理。 

四、空氣污染排放控制 

（一）於公約規範之設施應建立監控系統與通知程序，並強化大氣汞排放之標準。 

（二）非公約規範之設施排放大氣汞需提出排放控制計畫書，並提倡自律控管。 

五、國際合作 

日本於汞水俣公約外交會議上，以“MOYAI 倡議”之行動方案，支援發展中

國家，促進汞水俣公約之實踐。該方案協助於發展中國家加強汞管理能力，並與

美國 EPA 及 JICA 等相關機構密切合作。以下為該倡議之採取措施： 

（一）於亞太區域建立汞監測網路。 

（二）支持發展中國家對汞使用和排放進行調查及評估。 

（三）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和能力建設進行調查。 

（四）日本將積極展開各種活動，領導全球汞管理。 

  本計畫蒐集日本汞專家學者的所屬單位及聯絡方式，如表七所示，未來可透

過該專家學者們進行與汞水俣公約相關之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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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日本汞專家學者所屬單位及聯絡方式 

所屬單位 姓名 專長或經歷 

環境部環境與衛生部 

環境與安全司主任助理 
斎藤貢 

專長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政策、環境技

術/環境材料、環境動力學分析 

經濟產業省 製造業局

化學物質管理處 

產業專員 

五十嵐卓也 

經歷 

1.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基礎工業

局，生化工業司 

2.工業政策局工業技術科 

3.內政和通信工業局化學品管理

部 

4.化學武器禁止組織 

5.經濟產業省、製造業局化學物

質管理科、化學武器藥品監管對

策室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

環境技術中心規劃官員 
本多俊一 

經歷 

1.環境部廢物管理和回收部 

2.國家環境部水俣病研究 

3.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環境技

術中心方案幹事 

國立水俣病研究中心國

際/綜合研究部/環境與

流行病學系部門經理 

坂本峰至 

專長 

環境流行病學、毒性神經行動學 

研究 

1.研究孕婦/胎兒中甲基汞和其

他重金屬的暴露情況 

2.通過硒抑制甲基汞毒性以及研

究人類和海洋生物中的硒和汞。 

熊本縣環境中心 

主任 
篠原亮太 

經歷 

1.曾任職於北九州市环境科学研

究所 

2.水產研究中心主任 

3.環境部環境保護科主任 

4.熊本縣立大學環境共生學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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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國際 Mercury Lab 代表 赤木洋勝 

經歷 

1.國家水俣病研究中心國際綜合

研究部主任 

2.曾擔任第 6 屆國際水銀會議組

織委員長 

3.國際汞實驗室主任 

水俣環境學院院長 古賀実 

專長 

環境分析化學、生態毒理學 

經歷 

1.熊本縣立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

授 

2.熊本縣立大學環境共生學院教

授 

3.熊本縣立大學副校長 

4.熊本縣立大學校長 

5.水俣環境學院院長 

熊本縣立大學 環境共

生學院 教授 
石橋康弘 

專長 

環境化學、資源循環化學 

研究 

1.廢棄螢光燈中回收汞 

2.通過 LCA 方法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 

3.利用未使用資源開發淨水材料 

熊本縣立大學 環境共

生學院 副教授 
小林淳 

專長 

環境化學 

研究 

1.微量有害物質的環境動態研究 

2.微量有害物質的食物鏈研究 

3.微量有害物質的水處理研究 

熊本縣立大學 環境共

生學院 副教授 
阿草哲郎 

專長 

輻射和化學物質影響科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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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 

研究 

1.亞洲發展中國家微量元素污染

及其影響 

2.野生動物微量元素的積累特徵 

3.化學物質敏感性評估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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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蒐集及分析聯合國所屬組織針對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

國際公約內容，以聚焦式議題為導向之合作專案，研提我國跨

部會合作之議題 

第一節、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 

 依據聯合國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UN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SAICM)，於 2020 年前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必須減少化學品

在製造及使用過程中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的負面衝擊，2020 年的目標已經成為後續

發展的基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期望在 2030 年以前，持續推動化學品管理，減

少有毒物化學物質與危險材料的釋出，將全球的回收與安全再使用率提高，使化

學品健全管理成為實現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使其產業生產製程朝向綠色與永續

發展的方向，並進一步發展創新經濟，如圖二十一所示。 

 

 

圖二十一、聯合國國際化學品管理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化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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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SAICM 2020 年的目標為各國透過制定化學品管

理法令，以完備管理架構及健全化學品管理，並透過計畫逐年推動化學品管理策

略的能量建置與制度落實。為實踐聯合國國際行動，我國應實踐全球公民責任的

國家政策，積極針對 SAICM 指標全球行動，提升化學品管理制度與推廣環境友善

產品。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建立之跨部會四大行動方案，包含了減少風險、知識與

證據、機構能力及領導與協調等方案，如圖二十二所示。藉由各部會間的相互合

作減少不必要的風險，從長期來看，所有活動都有助於減少風險，對於化學品的

基礎性質，如：毒性、致癌性等性質都可以更加掌握。藉由各部會之間的相互合

作，發揮各機構的專業能力，在立法框架、適當執法、強而有力的政策時，都相

對有幫助，藉由各部會間的協調及參與以利促進實現國家和國際目標。 

 

 
圖二十二、WHO 四大行動方案 

（資料來源：WH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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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is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是亞太區內各地

區之間促進經濟成長、合作、貿易、投資的論壇，創始於 1989 年，現有 21 個經

濟體成員。亞太經合會是經濟合作的論壇平台，其運作是通過非約束性的承諾與

成員的自願，強調開放對話及平等尊重各成員意見，不同於其他經由條約確立的

政府間組織。 

化學工業是一跨部門產業，對多數工業和非工業產業都均有重大貢獻-其產品

廣泛地跨國貿易，是亞太地區的關鍵經濟基石。化學品對話(Chemical Dialogue, CD)

為公私部門重要的溝通管道，可使監管官員和行業代表於亞太區域化學工業面臨

挑戰時，透過此對話尋求適當的解決方案，藉由加強公私部門合作，並以雙向溝

通方式達雙邊利益最大化。APEC 所處理問題包括化學品部門自由化與化學品貿易

便利化，其化學品對話會議著重於改進監管政策，並於會議中尋求可行方案，以

確保政府和企業都能實現監管、安全和環境保護的目標。 

2017 年化學品對話在秘魯利馬舉行，於第 17 次的化學品對話會議(CD 17)上

核定了該框架的修訂本，以指導其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工作。修訂後的框架以下

列三項工作項目為共同目標： 

一、通過擴大與支持該地區之公私部門監管對話合作，以促進化學物質產品之國

際貿易。 

二、促使各部門理解化學工業為一可持續之經濟產業，其可提供環境和社會發展

創之解決方案。 

三、促進產業界和政府之間的有效合作，以改善化學品之管理和安全使用。 

會議於近期把重點放在監管合作上，計畫於 2018-2019 年主辦四次化學工業經

濟體技術研討會，主題如下： 

四、化學品部門監管之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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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於化學品法規實施或修訂之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 

六、化學品法規 

七、建置化學品資訊搜索工具，以便實施化學品風險管理方法 

化學品對話計畫側重於不同監管方法所帶來的挑戰，包括商業機密和機密資

訊的保護與資訊透明度，為此需以不同監管方法來促進公私部門間的數據交換。 

會議亦與其他國際化學品議題及戰略方針相結合，包括聯合國國際化學品管

理戰略方針(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 SAICM)。 

亞太經合組織金屬和金屬化合物風險評估培訓專案，為亞太經合組織監管界

提供關於金屬和金屬化合物風險評估之中至高級的培訓課程，涵蓋了諸如金屬和

金屬化合物特有的關鍵特徵（生物可利用性、人類和環境化學、歸宿和運輸）以

及風險評估方法等專題。該專題包括： 

第一階段：2015 年 8 月舉辦為期 1.5 天的講習班，記錄和討論亞太經合組織

經濟體和非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制定的風險評估方法，並通過案例研究加以說

明。 

第二階段：在 2016 年第三次高級官員會議上，介紹了上述研討會的最新成果。

自研討會以來，利用視訊會議舉辦了三次技術研討會，於今後可能更多使用的方

式。 

總體而言，該專題項目之成果主要著重於在培訓的建議，以與採礦工作隊的

合作為基礎，傳播講習班的經驗教訓，並進一步利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

織)提供的資源。 

全球統一分類標籤制度（全球統一制度）是聯合國建立的一個國際商定制度，

旨在通過在全球範圍內使用一致的分類和標籤標準來取代不同經濟體中使用的各

種分類標準。2014 年 2 月，在中國寧波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同意採取更加協調一

致的方式來推動全球化學品統一制度。於澳大利亞的帶領下，成員將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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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更新 APEC 經濟體實施全球統一制度的現狀。 

為滿足化學工業的需求，該化學品對話於 2010 年創建了一個網站，用於收集

和提供當地語言的(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GHS)標準化標籤元素：該網站稱 G.R.E.A.T.，化學工業的主管部門和利

益攸關方可以找到用於危險通信和國際貿易目的標籤術語的譯文。業界利益相關

者和一般需求用戶也可於該網站上搜索內容，並以不同的當地語言編寫自己的標

籤。截至 2014 年 1 月，以有 11 個成員國譯文-包括澳大利亞、智利、中國、印尼、

日本、大韓民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俄羅斯、泰國和中國臺北-以 34 種語文提供

了該網站上的全球統一制度標籤，歐盟成員國以 23 種語言提供了該標籤。 

 

第三節、擬定跨部會合作議案 

 為符合國際趨勢，對於汞的管制使用，目前已朝向「逐步限汞，最終禁汞」

之目標。參考上述 WHO 及 APEC 之相關措施作為，我國應透過跨部會分工，落

實國內汞之管理機制。本計畫先行蒐集我國各部會之職權所在，及我國目前汞之

運作狀況和含汞產品回收之成果，擬定我國血壓計之跨部會合作案、建立汞物質

流資料庫以及跨部會監測資訊共享，以減少環境中之汞污染，並表現我國遵循國

際公約之意願。 

一、我國跨部會合作 

我國跨部會合作可包含環保主管機關、農政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經濟

主管機關、財政部關務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等六個主管機關。下列詳細說

明六個主管機關牽涉汞的職權所在。 

（一）環保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我國環保署已有相關如禁限用、含汞產品回收再利用及其廢棄物管理，與汞

排放及其環保標準訂定等相關管制規定。對於含汞產品之汞含量限制及其禁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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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廢棄、回收及清理等，主要以「廢棄物清理法」管理，說明如下： 

１、含汞照明光源、乾電池及體溫計之管制：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

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之責任；推動廢乾電池、廢

照明光源等含汞產品之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應符合「廢乾電池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或「廢照明光源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

關規定，對於不易回收之含汞產品（如乾電池及水銀體溫計），推動以「禁用或限

制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方式來減少含汞廢棄物產生。 

２、含汞廢棄物之排放與處理：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廢棄之元素汞、

直接接觸元素汞之廢棄盛裝容器及含汞廢棄物等，為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訂

定事業廢棄物之毒性特性溶出程序溶出標準，其含汞及其化合物（總汞）為 0.2 

mg/L。 

３、產品環保標章限制產品中汞含量：目前環保署有效產品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中，

共 85 種產品明定其使用塗料、塑膠件、碳粉匣感光材、碳粉、染料、墨水或標示

劑等不得含有汞，且汞含量應低於 2 ppm；另對仍可能有使用汞之產品，則限制產

品汞之含量，如桌上型電腦內建電池中汞含量應≦0.25 mg/kg、無汞電池中汞含量

應在 0.25 ppm 以下。 

（二）農政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藥管理法中已禁止有機水銀劑(Organic mercury)農藥的製造、輸入、加工、

銷售及使用等行為。並依據「漁業法」、「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飼料管理法」等

法規，辦理田間農產品、水產品、飼料等汞含量檢驗、監測等工作，以防範有害

物質污染。 

（三）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藥事法」、「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進行管理。

食品之安全，應檢測食品所含該等化學物質暴露量情形，評估對人體安全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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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程度，針對風險較高者優先研訂食品中之限量標準，必要時對消費者進行相

關飲食教育宣導，亦進行市售食品之抽樣檢驗。中藥材及中藥製劑，訂有汞之限

量標準，並加強上市後產品抽查。基於疾病治療需要，有關含水銀等中藥製劑，

依據「藥事法」相關規定需經查驗登記許可，始得製造、輸入或販賣。對於牙科

用汞齊(dental amalgam)、水銀、汞齊合金(amalgam alloy)等醫療器材，亦須經衛生

主管機關查驗登記後，其製造廠須符合醫療器材優良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始得製造或輸入販售。化粧品已將汞及其化合物列為化粧品中禁

止使用成分，並針對化粧品製造過程中，因使用原料或其他等因素，且技術上無

法排除，致含自然殘留微量之重金屬汞，訂定其最終製品中所含不純物重金屬之

殘留量不得超過 1 ppm，為了維護消費者健康與安全，化粧品中汞含量向來列屬為

重點稽查管理項目。 

（四）經濟主管機關－經濟部 

依「產業創新發展條例」、「工廠管理輔導法」、「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

法」、「貨品輸出管理辦法」及「商品檢驗法」為主，其管理方式如下所述： 

１、依「產業創新發展條例」、「工廠管理輔導法」協助並輔導工廠進行相關污染

防治輔導及替代品運用措施，對受限之產業進行技術輔導。 

２、依據貨品主管機關（環保署、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來函增修

訂相關貨品輸出入規定，並提供相關依據法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即依據「貿易

法」、「貿易法施行細則」、「貨品輸入管理辦法」、「貨品輸出管理辦法」、「中華民

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限制輸入貨品及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彙總表」及「限

制輸出貨品、海關協助查核輸出貨品彙總表」規定國內有關汞及含汞物質之貨品

分類號列及其輸出入辦法。 

３、目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訂有商品汞含量相關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NS)，保障消費者權益。 

４、依「商品檢驗法」，凡國內生產或進口銷售屬公告應施檢驗品目（如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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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依商品檢驗法及相關規定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報驗並依公告引用標準執行檢

驗，倘不符合相關檢驗標準，將依據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查處。 

（五）財政部－關務署 

依「海關配合進出口貿易管理作業規定」配合各主管機關（環保署、衛生福

利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對進出口貨物執行管制、查核及掌握進出口通關資

料。 

（六）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我國「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規定，工作場

所中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time weighted average, 

PEL-TWA)汞蒸氣及其化合物為 0.05 mg/m3，汞有機化合物為 0.01 mg/m3，以保護

勞工健康。 

 

二、我國目前汞之運作狀況及含汞產品回收成果 

目前國內已遵循聯合國汞水俣公約相關之規定，於汞之運作狀況、含汞產品

回收成果方面都有明顯的成果，以下詳細介紹。 

依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我國已有規定汞的禁止運作事項及得

使用用途，根據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統計資料，目前國內除了

有做為（一）研究、試驗、教育、（二）壓力劑及液體比重計之製造、（三）日光

燈及螢光燈之製造、（四）治金（製程之萃取劑）、鏡片塗料之製造、（五）廢日光

燈管經回收處理後，產生可回收再利用之汞，直接售與日光燈管製造商之「少量

核可文件」外，尚有 5 張「製造、輸入及販賣許可證」及 3 張「貯存、使用登記

文件」。 

統計 2010-2017 年國內汞申報運作量，國內汞之製造量及輸入量約 0.95-4.2 公

噸/年，使用量約 1.18-5.65 公噸/年，多使用在研究、試驗、教育用途及壓力劑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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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比重計之製造，國內在汞的輸入量及使用量已有降低趨勢如表八所示。 

 

表八、我國西元 2010-2014 年汞申報運作量（單位:公噸） 

年度 

（西元年） 
製造量 輸入量 販賣量 輸出量 使用量 

2010 0.44 0.51 0.98 0.006 5.65 

2011 0.63 2.10 1.16 0.015 2.82 

2012 1.72 1.85 2.27 0.014 2.20 

2013 4.18 0.015 1.80 0.006 2.10 

2014 1.17 1.68 0.71 1.49 2.04 

2015 0.98 0.018 0.16 0.000201 1.27 

2016 0.38 0.029 0.14 1.035 1.18 

2017 0.48 0.013 1.63 0 1.60 

（資料來源：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2018 年修訂版）） 

 

國內含汞產品近年回收成果，以「四合一回收」方式，有效處理及處置廢棄

物，依基管會統計 2008-2017 年國內含汞產品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近年回收成果，

廢乾電池回收量約 3,150-5,432 公噸，廢照明光源回收量約 4,318-7,112 公噸，如表

九所示。未來仍會持續加強回收處理，以減少對環境的危害，並達到資源有效再

利用之目標。 

 

表九、國內含汞產品廢乾電池及廢照明光源近年回收成果（單位:公噸） 

年度 廢乾電池回收量 廢照明光源回收量 

2008 5,432 5,121 

2009 4,011 4,657 

2010 3,378 5,037 

2011 3,150 5,166 

2012 4,804 7,112 

2013 4,269 5,349 

2014 3,430 5,114 

2015 3,775 5,028 

2016 3,500 4,642 

2017 3,337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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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2018 年修訂版）） 

 

三、跨部會合作議案：血壓計除汞 

國內含汞血壓計使用上涉有安全之疑慮，根據國際汞水俣公約相關之規定，

含汞血壓計應被禁止製造或販售，但目前我國尚有廠商在製造或販賣含汞血壓計

於醫院或診所，且有些家庭中含有含汞血壓計，惟此將擬定我國跨部會合作之議

案，去除含汞血壓計之使用，以達到汞水俣公約之規定。此議案將由我國衛生福

利部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共同來執行，執行方式如下，如圖二十三所示。 

（一）醫院及診所含汞血壓計回收執行方式：衛生福利部先行統計全台灣醫院及

診所含汞血壓計之數量，回報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

地方政府派遣各地地方清潔隊進行回收，並統一交由處理廠商去除含汞血壓計。 

（二）家中含汞血壓計回收執行方式：由各地方政府協助統計家中含汞血壓計之

數量，回報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由各地地方清潔隊進行回收，並統一交由處

理廠商去除含汞血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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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醫院及診所和家中含汞血壓計跨部會合作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四、跨部會合作議案：建立汞物質流資料庫 

 為管制汞物質進出口量、含汞產品之製造量以及含汞產品之處理及回收量，

我國應建立汞物質流資料庫之系統，由跨部會共同合作來執行，實際掌握我國含

汞量，各部會分工方式如下所述，各部會合作圖如圖二十四所示。 

（一）財政部-關務署：掌握汞物質進出口量 

（二）經濟部：檢驗我國產品之含汞量 

（三）環保署：根據汞水俣公約訂定相關法規、處理及回收含汞產品 

（四）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根據製造業者於生產階段所產生之含汞廢棄物，進

行廢棄量統計、清運機具即時監控及工廠申報量追蹤 

 

蒐集階段 

蒐集階段 

蒐集階段 

回收階段 

處理階段 

地方環保單位（執行單位） 

中央環保機關 

（資料彙整） 

處理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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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建立汞物質流資料庫各部會分工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進口階段 製造階段 出口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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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部會合作議案：資訊共享 

環保署於 2006 年於中部鹿林山建構具國際水準之空氣品質背景站，名為鹿林

山大氣汞自動監測站。有助於區域性與跨洲際大氣污染傳送問題釐清，以及我國

背景大氣化學基線資料之建立。自 2006 年 4 月至 2012 年 4 月間監測資料顯示，

氣態元素汞(Gaseous elemental mercury, GEM)平均濃度為 1.74 ng/m3；氣態二價汞

(Reactive gaseous mercury, RGM)平均濃度為 15.01 pg/m3；顆粒態汞(Particulate 

mercury, PHg)平均濃度為 2.19 pg/m3，可知鹿林山大氣汞主要以氣態汞(GEM) 為主

約佔 99%，且氣態汞平均濃度和全球其他地區大氣汞測值相比，以鹿林山的地理

位置與高度而言，鹿林山的 GEM 濃度偏高，而當地並無人為排放源，由於大氣汞

濃度季節性變動與氣團來源有關，相較於海洋性氣團，經東亞大陸而來的氣團大

氣汞濃度偏高，故推測東亞大氣汞可能經高層大氣傳輸而影響臺灣高山地區。 

 由於臺灣位於亞洲氣流系統之下風處，監測數據極具代表性。透過臺美環保

技術合作協定，鹿林山測站目前已加入美國大氣沈降計畫(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DP)的大氣汞監測網(Atmospheric Mercury Net, AMNet)，藉

由參與全球大氣汞監測合作，進行技術交流及資料交換作業，探討全球汞污染長

程傳輸課題；去年臺灣通過大氣汞低濃度盲樣測試，NADP 對我國數據品質良好

深感認同，目前已有多個國際組織（如歐盟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採用我國數據進行分析、模擬，我國監測技術已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我國將擴

大推展亞太地區汞監測夥伴關係的多邊區域合作模式，持續推動與東南亞鄰近國

家監測合作及資訊交換，藉著監測合作及資訊交換，增加區域性的合作，將相關

經驗擴展至亞太國家，形成環境夥伴關係，並且協助東南亞鄰近國家建立大氣汞

監測系統，藉由互相交換汞數據，建立亞太地區汞資料庫，藉此幫助全球推估大

氣汞含量，以達成全球汞資訊交流為目標。 

 國內跨部會資訊共享之議案，以國際汞水俣公約中汞物質為例，亦可擬定各

部會監測汞資訊共享，其各部會分工如下所述，各部會資訊共享圖如圖二十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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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一） 環保署：應規定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汞之責任。 

（二） 農委會：檢測農產品、水產品、飼料等汞含量。 

（三） 衛生福利部：檢測牙科用汞齊(dental amalgam)、水銀、汞齊合金(amalgam 

alloy)等醫療器材、化粧品、中藥材及中藥製劑等汞含量。 

（四） 經濟部：商品檢驗及後市場抽驗。 

（五） 財政部-關務署：汞及含汞物質之貨品輸出輸入管理。 

 

 

圖二十五、各部會資訊共享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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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擬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 

 國際交流可提高我國於國際上之知名度。國際交流必須要有標準作業程序。

此外，於國際交流過程中，亦須注意相關國際禮儀。本計畫擬定國際交流作業程

序及國際禮儀標準作業流程，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際交流標準作業程序 

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共分為八個部分，分述如下。其程序流程

圖如圖二十六所示。 

（一） 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提擬： 

由毒物及化學管理局活動規劃組擬定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書初稿，其內容應包

含活動名稱、預計舉行時間、地點及受邀單位名單。 

（二） 評估需求： 

由外交部審議單位，如國際組織司，評估此活動辦理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初

部審理通過後，於行政院外交部申請國際交流活動許可，並提交詳細活動內容報

告書，再次審核通過後，向行政院外交部報批國際交流活動請示函。 

（三） 寄發邀請函: 

確認受邀單位是否有參與意願，以便擬定國際交流細部活動議程。 

（四） 寄發國際交流申請: 

由受邀單位填寫「國際合作交流申請表」。 

（五） 審核申請： 

由受邀單位提交申請表，由行政院外交部受理機關辦理。 

（六） 國際交流活動： 

針對各國目前化學物質管理現況與未來執行方針做綜合性的討論與整合，並

於各方協同合作訂定合約，明定具體合約內容。 

（七） 記錄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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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後，彙整製成「國際交流活動紀錄表」，由外交部主管機關留存。 

（八） 年度彙整： 

各交流國於每年固定月份進行成效評估，並填寫「國際合作執行成效評估表」，

以此為基準判斷是否有辦理後續國際交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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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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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禮儀標準作業流程 

 外交部於 2009 年編列「有禮走天下」中指出，國際禮儀就是國際社會人們日

常生活相互往來所通用之禮儀。此種禮儀乃是多年來根據西方文明國家的傳統禮

俗、習尚與經驗逐漸演化而成。 

 因科技資訊化的進步，使得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也因而拉近，國際化的腳步也

進步神速，近年來，我國舉辦各種國際性會議、展覽以及國人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與活動之人數快速增加，上海的世博會、台北所舉辦的花博及亞運，都吸引各國

國民競相參訪帶動人潮，處在現今國際社會中，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互動頻繁，使

得各國的國民往來密切，然而因各國之民俗風情、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造成

生活習慣上的差異 ，為避免相處時產生誤會及尷尬，國際禮儀也隨著因應而生，

在現今的全球化的環境中，國際禮儀已成為現代每一位國民具備的知識，且學習

範疇相當廣大，包括：食衣住行基本禮儀、社交禮儀、民俗生活禮儀、商業禮儀、

外交禮儀及國際交流活動禮儀，如圖二十七所示。 

 

 

圖二十七、國際禮儀學習範疇 

（資料來源：現代國際禮儀, 許南雄,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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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禮儀學習流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為基本禮儀學習、進階禮儀學習及

尊重當地禮儀，簡述如下，其流程圖如圖二十八所示。 

（一） 基本禮儀學習：先行學習基本中的六大禮儀，主要分為食、衣、住、行、

育、樂等。 

（二）進階禮儀學習：先有基本禮儀後，後學習進階禮儀，主要分為社交、民俗、

商業、外交、國際交流活動等。 

（三）尊重當地禮儀：前兩大項禮儀學習後，由於各地方禮儀多少略有差異，應

入境隨俗，尊重當地禮儀並且學習，主要分為性別、宗教、文化、職業、種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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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國際禮儀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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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規劃議題相關之研

習會 

 環境保護及化學物質管理日漸受國人重視，為維護環境品質及降低化學物質

暴露的風險，針對於環境、工業工程管理中化學物質在供應鏈上之風險分析，日

益受到關注。主要為透過國際間風險評估認證制度，健全及強化我國毒物及化學

物質風險評估之專業能力，以降低化學物質管理及供應鏈上的風險。 

為熟悉國際間風險評估認證制度之規劃辦理作業方式，於 107 年 11 月 2 日辦

理本次研習會，邀請日本大阪大學東海明宏教授，演講國際間風險評估認證制度，

期能對日後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活動有所助益，演講活動照片如圖二十

九所示。 

本次研習會之演講內容主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日本風險學會與大

阪大學合作共創的風險分析教育計畫。日本的健康、安全和環境的概念涉及在醫

學院、工程學院等領域，大阪大學因而在 2004-2008 年成立跨領域教育計畫，該計

畫中特別設計跨領域風險分析課程，授課教師開設以問題為導向的講座。此課程

相當於大阪大學的碩士課程，此課程的畢業生即為風險分析經理。此外，大阪大

學亦與法國高等教育機構共同開設風險分析與災害管理的聯合學位課程。 

第二部分以日本化學物質風險評估為主軸，說明日本化學物質風險法規之演

變及評估方法。1973年日本化學物質控制法中描述新化學品和現有化學品的物理、

化學危害等特性。1999 年日本建立污染物排放轉移登記冊，對於人類暴露於多重

環境風險進行量化，對所有化學物質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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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風險管理研習會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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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及化學物質管理日漸受國人重視，為促進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

以增進國內化學物質管理之成效，特於 107 年 12 月 7 日辦理本次研習會。邀請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顧問、現任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洪榮勳董事，分享出席國

際環保公約會議之經驗，以及邀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王立邦助

理教授，分享該所國際交流之推動與成果，期能對日後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

交流活動有所助益，演講活動照片如圖三十所示。 

於本次研習會分為兩大主題，主題一為洪榮勳董事以自身國際公約參與之經

驗，介紹目前台灣於參與聯合國相關環保公約所面臨之現況，並針對問題提出改

善策略與建議。 

因台灣非屬聯合國之成員國，故於參與諸多國際環保公約之會議仍存在著許

多阻力，於此困境下我國仍積極以非政府組織名義爭取出席資格，但由於國際情

勢的影響，縱使我國於取得出席權後，亦存在許多有形及無形的問題，如：國際

公約會議出席者身分的確立及大會周邊會議申請困難等。本研習會洪董事以自身

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提供我國適當的對應策略。 

主題二為王立邦助理教授分享北科大環境所國際交流之推動與成果，北科大

環境所成立至今十餘年，不斷積極與他國大學進行交流活動，包括：日本北九州

大學、熊本大學；德國特里爾應用科技大學；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韓國仁川大學

等，其中與德國特里爾應用科技大學及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簽訂雙聯學位，此外本

所皆於每年 3 月及 9 月辦理台日學術交流活動，除增進兩國於學術上交流，亦可

拓展學術研究者的國際人脈。政府單位若欲以上述國家進行國際交流，可透過學

界協助建立國際交流關係及維繫國際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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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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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國際交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專題講座 

為熟悉國際交流活動之規劃辦理作業方式，並避免於進行國際交流活動時，

因不熟悉基本國際禮儀而產生誤會或誤解，於 107 年 10 月 24 日辦理本次研習會，

邀請外交部派員，分享規劃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之經驗，以及邀請外交部派員，講

解進行國際交流活動時之國際禮儀規範，期能對日後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

流活動有所助益，演講活動照片如圖三十一所示。 

於本次講習會分為兩大主題，主題一以外交部推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第 23 屆締約方大會(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gress of Parties 23, UNFCCC COP23)案為例，介紹目前台灣所面臨之現

況，並進行問題分析、解決對策與未來建議。 

因台灣非屬聯合國之成員國，故於 UNFCCC COP23 並無國家代表出席大會之

權益，因此我國工研院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分參與大會周邊活動(如:展場攤位與

周邊會議)等方式，加強與國際間進行交流，並以創新作法（如：辦理 2017 年氣

候外交暨低碳發展研習會、新南向國家青年氣候外交研習營與 UNFCCC NGO 

Forum 國際研討會）等作法，以獲取國際關注。 

本次講習會針對我國外交之四大面問題進行分析，包含國際情勢、兩岸關係、

跨域合作與民間參與，並於以上問題展開策略分析（優勢、弱勢、機會和威脅）。

以民間參與為例，由於非政府組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交流管道缺乏，意見亦

有所不同，容易產生溝通不良之問題。故於解決對策面，應建立三方交流互動平

臺，以強化公私部門間跨域合作。於未來建議，可與邦交國、友我國家及國際非

政府組織進行各項交流。並持續以非政府組織身分參與國際會議，逐步爭取各國

支持臺灣正名參與國際活動。 

主題二為外交部國際交流活動時之國際禮儀規範。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互動頻

繁，使得各國的國民往來密切，然而因各國之民俗風情、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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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生活習慣上的差異，為避免相處時產生誤會及尷尬，國際禮儀也隨著因應而

生，在現今的全球化的環境中，國際禮儀已成為現代每一位國民具備的知識，且

學習範疇相當廣大，包括：食衣住行基本禮儀、社交禮儀、民俗生活禮儀、商業

禮儀、外交禮儀及國際交流活動禮儀。 

本次講習會以餐桌禮儀與服裝禮儀為主，進行詳細介紹。餐桌禮儀是指人在

進餐時，各種公認禮儀之標準，但因各國文化有所差異，避免其在進餐時被誤認

為無禮或影響別人食慾之行為，故制訂中式、西式、日式等餐桌禮儀標準。服裝

禮儀是人們在交流往來過程中相互表示尊重與友好，達到交流往來之和諧，而體

現於服裝上的一種行為規範。服裝禮儀是一種文化，反映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

和物質文明發展的程度。其服裝具有極強的表現功能，在社交活動中，人們可以

通過服裝來判斷一個人的身份地位、涵養等，透過服裝可展示個體內心對美的追

求、體現自我的審美感受，以獲得更高的社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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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國際禮儀講習會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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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彙整國際交流成果 

1956 年的水俣病對日本熊本縣水俣市的居民所造成的健康危害，在人類歷史

上史無前例，此事件給日本留下了長期的環境及健康問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ited Nat 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鑑於汞可在大氣中作遠距離遷移，亦

可在人為排入環境後持久存在，同時會在各種生態系統中進行生物累積，進而對

人體健康和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制定汞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公約已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生效，期全球各方採取一致行動，限制甚至

最終淘汰汞的開採和使用，對汞污染進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降低汞排放。 

汞水俣公約條文共有 35 條及 5 個附件，總體目標是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

汞及其化合物人為排放之影響，採取全程管控的方式管理，其涉及之主要領域包

括汞供應與貿易、添汞產品、用汞製程、汞排放與釋放、汞的無害化儲存、含汞

廢棄物及污染場址等。 

為能逐步符合公約管制事項，臺灣已完成「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

（2016 年 6 月 27 日經行政院核定），並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透過跨部會分工，

落實汞之管理機制，減少環境中之汞污染，保護民眾健康與環境免受汞物質的危

害。 

鑑於日本曾經歷嚴重之汞污染公害（水俣病），且有完整的法規及長遠之執行

計畫，為瞭解日本削減汞污染的對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從事汞業務之相關部

會，包括經濟部工業局、標準檢驗局、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於 107

年 7 月 29 日至 107 年 8 月 4 日，共計 7 天，赴日本水俣市實地參訪及會議交流，

為我國因應汞公約生效推動汞管理之參考。本國際交流成果已彙整成冊提交行政

院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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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主要在研擬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執行方案，以及針對國內

化學管理可行之跨部會合作機制。並依各項工作內容及其辦理期程要求，均已完

成規定之各項工作。其詳細執行成果詳見期末報告各章節，本計畫結論可歸納為： 

 

第一節、結論 

一、我國化學物質短、中、長程國際交流執行計畫 

本計畫參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與歐洲委員會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DG 

DEVCO)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並擬定我國化學物質短、中、長程國際交流計畫。 

於短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建議我國與日本進行雙邊合作交流，

例如：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等交流項目，以利完整建立我國化學物質

管理面之做法及應變辦法。 

於中程計畫中，建議我國與南向政策中國家（菲律賓、泰國、印度、馬來西

亞、越南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於交流過程中將我國相關汞監測技術及化學物

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及危害控管等相關管理經驗分享於南向政

策中國家，以協助交流國學會汞監測技術及建置化學物質管理之做法及訂定汞污

染相關法規。 

於長程計畫中，以汞水俣公約為契機，建議我國與全球（美國、歐盟、摩洛

哥、巴西、墨西哥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於交流過程中將我國相關汞監測技術

及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環境用藥基礎管制及危害控管等相關管理經驗分享

於全球，以協助交流國學會汞監測技術及建置化學物質管理之做法及訂定汞污染

相關法規。協助全球落後國家建立完整的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以達到聯合國 2020

年全球永續發展之目標。我國化學物質短、中、長程國際交流執行計畫，整理如

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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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我國化學物質短、中、長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與行動方案 

 執行策略 行動方案 

短程 

(3~5 年) 

與日本進行雙邊交流合作，完善我

國化學物質管理，交流項目建議包

含 

（一）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二）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管制 

（三）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 

及南向政策可行性評估 

人才交流：日本為汞水俣公約之起始國，已於日本國

內建置許多完整的管理方式及技術，例如：化學物質

流登錄系統、環境用藥管制、危害控管等項目，且擁

有相當豐富之經驗，應為我國人才交流之首選國。 

資源共享：日本富士山氣象觀測所是日本針對大氣化

學之研究，以東亞污染物長程輸送與溫室效應氣體的

垂直分佈為主的大氣監測站。其中大氣汞監測相關經

驗比我國大氣汞監測歷史更為久遠，亦有相當豐富之

經驗及監測數據。與日本富士山氣象觀測所進行資源

共享交流，有助於了解亞太地區空氣品質污染現況及

區域性環境監測合作有極大助益。 

區域鏈結：亞太汞監測網，為台美雙邊合作建構汞監

測網技術平台，除提供監測諮詢及相關教育活動。亦

可評估與日本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

理經驗分享及監測諮詢等雙邊合作，以達到亞洲地區

的連結，促進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中程 

(5~10 年) 

與南向政策中國家(菲律賓、泰國、

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進行多邊

合作交流，其交流項目建議包含 

（一）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二）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管制 

（三）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 

人才交流：我國已派遣專家學者協助菲律賓進行汞濕

沈降監測站網建置作業之經驗，未來亦可評估將我國

化學物質管理之相關經驗分享於菲律賓，並協助菲律

賓建置化學物質管理及相關法規訂定。此外有諸多東

南亞國家並無汞監測系統及尚未完整的化學物質管

理系統，我國亦可派專家學者前往東南亞國家，進行

人才交流，並協助建置汞監測系統、化學物質管理系

統及相關法規訂定。 

資源共享：我國具有亞太汞監測網絡夥伴訓練中心，

此訓練中心提供汞監測分析、設備及技術的教育訓

練，可供東南亞國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前來學

習。東南亞國家測得之數據由中央汞測試實驗室，現

場操作分析，以準確透明公開之數據提供於亞太地區

汞監測夥伴。 

區域鏈結：亞太汞監測網可為亞太地區共 23 國家提

供監測諮詢及相關教育活動。我國亦可與南向政策中

國家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化學物質管理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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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及監測諮詢等多邊合作與東南亞國家的連結。 

長程 

(10 年以上) 

與全球(美國、歐盟、摩洛哥、巴西、

墨西哥等)進行多邊合作交流，其交

流項目建議包含 

（一）化學物質流線上登錄系統 

（二）環境用藥基礎性質管制 

（三）探討危害控管之應變 

人才交流：我國已派遣專家學者協助南向政策中國家

進行汞濕沈降監測站網建置及化學物質管理之相關

經驗，亦可評比將此經驗與全球國家（美洲、非洲、

歐盟等）進行多邊的人才交流，並協助全球未開發中

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建置汞監測系統、化學物質管理及

相關法規訂定，使其讓全球汞監測系統的建置更加完

整。 

資源共享：我國具有亞太汞監測網絡夥伴訓練中心，

此訓練中心提供汞監測分析的服務、設備的提供及技

術的教育訓練，可供全球未開發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

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前來學習，使未開發中國家或

開發中國家的專家學者或技術人員可建立汞監測資

料，並相互共享汞監測資料，以利全球汞監測資料更

加完善。 

區域鏈結：我國亦可與全球進行人才交流、資源共

享、化學物質管理經驗分享及監測諮詢等多邊合作與

全球連結，強化全球汞監測網區域合作，促進國際環

境保護工作之交流合作。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二、蒐集及建立各締約國所屬相關機構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 

 本計畫蒐集美國和日本與各國汞物質管理所屬相關機構國際交流之執行方式。

（一）美國：亦與亞洲進行雙邊合作，且為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路發起國之一，針

對亞太汞排放進行控管與監測，已捐贈兩套汞監測儀器給越南及印尼，藉以加強

東南亞地區汞監測之意願，並於每年度舉辦亞太地區汞監測夥伴會議，以研商汞

監測網建構方式、擴展亞太汞監測方式。亦與歐洲經濟委員會進行多邊合作，針

對鎘、鉛和汞三項金屬做初步管制。並設立空氣污染半球運輸工作小組，以了解

汞於北半球空氣污染之洲際運輸。也與南美洲進行合作減少小規模採金業汞排放

於空氣中，並建置採金業汞捕捉系統(MCS)，以便該技術改善當地的空氣質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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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降低汞蒸氣濃度。 

（二）日本：為 APMMN 一員，於 APMMN 會議中將汞濕沉降技術及過去已建立

酸沈降監測網之相關經驗及汞污染管制措施分享於 APMMN 中其他夥伴國。日本

與美國 EPA 及 JICA 等相關機構密切合作。支援發展中國家對汞的使用和排放進行

調查及評估既對發展需求和能力建設進行調查，且積極展開有關汞物質的各種活

動，領導全球於汞物質方面做出管理。 

美國和日本與各國汞物質管理所屬相關機構國際交流之執行方式及交流成果，

整理如表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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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美國和日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及交流成果 

國家 國際交流執行方式 國際交流之成果 

美國 

與亞洲進行雙邊合作 

制定雙邊汞合作計畫，促進日本、中國和印

度尼西亞等國家進行評估和針對特定部門改

進計畫。 

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路(APMMN) 

APMMN 是負責實施國際環境夥伴關係汞監

測計畫之平台。為了於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統

一的空氣和雨水汞監測網絡。目前，已有 18

個亞太國家參加了 APMMN。由我國中央大

學汞測試實驗室，現場操作的標準操作程

序，實驗室分析和質量保證以及數據共享協

議提供數據給亞太合作夥伴。 

與歐盟進行合作 

美國與歐盟訂定“重金屬遠距離越境空氣污

染議定書公約”，該議定書針對三種重金屬-

鎘、鉛和汞進行管制。其議定書內容為：1.

減少工業來源、燃燒和垃圾焚燒過程中排放

重金屬。2.嚴格限制鎘、鉛和汞三種重金屬

排放量。3.強制淘汰含鉛汽油及含鉛、汞電

池，以減少重金屬排放。 

與南美洲進行合作 

為了減少小規模採金業汞排放於空氣中，美

國 EPA 和阿貢國家實驗室合作建置採金業汞

捕捉系統(MCS)於巴西和秘魯的亞馬遜黃金

產區進行試點和測試。以評估 MCS 技術於低

溫和高海拔環境中的效率，以便該技術改善

當地的空氣質量，以利降低汞蒸氣濃度。 

日本 

與美國 EPA 進行合作 

為 APMMN 之一員，於 APMMN 會議中將汞

濕沉降技術及過去已建立酸沈降監測網之相

關經驗及汞污染管制措施分享於 APMMN 中

其他夥伴國。 

與 JICA 進行合作 

支援發展中國家對汞的使用和排放進行調查

及評估既對發展需求和能力建設進行調查。 

積極展開有關汞物質的各種活動，領導全球

於汞物質方面做出管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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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提我國跨部會合作之議題 

我國跨部會合作可包含環保主管機關、農政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經濟

主管機關、財政部關務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等六個主管機關，亦可擬定血

壓計除汞、汞物質流系統及監測資訊共享之議案，各部會分工及執行方式，如表

十二所示。 

 

表十二、各部會分工及執行方式表 

跨部會合作議案 分工單位 各部會執行方式 

血壓計除汞 

衛生福利部 統計全台灣醫院及診所含汞血壓計之數量 

地方政府 
統計家中含汞血壓計之數量及派遣各地地方清

潔隊進行回收 

環境保護署 將回收後含汞血壓計統一交由處理廠商處理。 

建立汞物質流資料庫 

財政部-關務署 掌握汞物質進出口量 

經濟部 檢驗我國產品之含汞量 

環境保護署 
根據汞水俣公約訂定相關法規、處理及回收含汞

產品 

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管理處 

根據製造業者於生產階段所產生之含汞廢棄

物，進行廢棄量統計、清運機具即時監控及工廠

申報量追蹤 

監測資訊共享 

財政部-關務署 檢測進出口貨物等汞含量 

經濟部 檢測國內所生產之產品或進口之商品等汞含量 

環境保護署 
應規定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汞

之責任 

農業委員會 檢測農產品、水產品、飼料等汞含量 

衛生福利部 檢測牙科用汞齊(Dental amalgam)、水銀、汞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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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Amalgam alloy)等醫療器材、化粧品、中藥

材及中藥製劑等汞含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四、我國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既國際禮儀學習流程 

 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作業程序共分為八個部分，包含國際交流活動計畫

提擬、評估需求、寄發邀請函、寄發國際交流申請、審核申請、國際交流活動、

記錄存檔及記錄存檔，如表十三所示。 

 

表十三、國際交流標準作業流程及內容 

國際交流 

標準作業流程 內容 

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提擬 
擬定國際交流活動計畫書初稿，其內容應包含活動名

稱、預計舉行時間、地點及受邀單位名單 

評估需求 

由外交部審議單位，評估此活動辦理之必要性與可行

性，初部審理通過後，於行政院外交部申請國際交流活

動許可，並提交詳細活動內容報告書，再次審核通過

後，向行政院外交部報批國際交流活動請示函 

寄發邀請函 
確認受邀單位是否有參與意願，以便擬定國際交流細部

活動議程 

寄發國際交流申請 由受邀單位填寫「國際合作交流申請表」 

審核申請 由受邀單位提交申請表，由行政院外交部受理機關辦理 

國際交流活動 

針對各國目前化學物質管理現況與未來執行方針做綜

合性的討論與整合，並於各方協同合作訂定合約，明定

具體合約內容 

記錄存檔 
彙整製成「國際交流活動紀錄表」，由外交部主管機關

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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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彙整 
各交流國於每年固定月份進行成效評估，並填寫「國際

合作執行成效評估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國際禮儀學習流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為基本禮儀學習、進階禮儀學習及

尊重當地禮儀，如表十四所示。 

 

表十四、國際禮儀學習之內容 

國際禮儀 

禮儀學習 內容 

基本 主要分為食、衣、住、行、育、樂等 

進階 主要分為社交、民俗、商業、外交、國際交流活動等 

尊重當地 
各地方禮儀多少略有差異，應入境隨俗，尊重當地禮儀

並且學習，主要分為性別、宗教、文化、職業、種族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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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一、我國汞水俣線上資訊即時更新 

我國汞水俣公約資訊網站，所提供之資訊，應持續建置、更新及維護「汞水

俣公約資訊網站」，作為教育宣導平台，協助推動相關汞管理事項。例如:網站資訊

內容可詳細說明汞物質之相關法規管制。 

二、加強環境用藥技術人員與施藥人員防治課程 

環境用藥分成三個種類，包含環境衛生用藥、污染防治用藥及環境用藥微生

物製劑等，依其使用濃度及使用方式之不同，應加強技術人員與施藥人員病媒防

治課程，其增加操作時數。 

三、辦理汞物質相關課程與講座 

日本曾經歷重大的汞物質污染公害事件。因任意排放含汞廢水，使含汞物質

由原先的無機汞轉化為劇毒的有機汞化合物，而後被水中生物所累積，並於人類

食用後引發集體性人體汞中毒事件。我國應加強環境保護措施，通過中央政府機

關、地方政府機關和民間團體等，亦針對含汞產品加強跨部會合作，收集國外最

新汞物質議題資訊，作為我國推動汞管理依據，後續檢討成效及作法，並辦理汞

物質相關課程與講座，以強化宣導民眾對於汞物質之基礎知識。 

四、辦理國際化學物質管理經驗交流活動，以拓展新的國際交流路線 

聯合國所屬組織已開始針對化學物質的管理，擬定諸多國際環保公約，我國

雖非許多國際環保公約之締約方，本於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仍應善盡國際環

境保護責任，故本計畫內文蒐集美國與日本專家學者之名單，藉以辦理化學物質

相關交流活動，進而拓展新的國際交流路線，並積極參與國際化學物質相關活動。

向國際分享台灣之推動成效與經驗。 

五、南向政策中交流國目前之概況 

 行政院依據 105 年 8 月 16 日，召開對外經濟貿易戰略會議，通過「新南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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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政策綱領於 105 年 9 月 5 日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通過「經貿合

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等四大面向著手，與東協、南亞及

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方式，建立「經貿共同體意識」。建議藉此政策

推動時，了解各國化學物質管制現況，並與多方交流。 

建議先行蒐集南向政策目標國之經濟現況、化學物質進出口、化學物質管制

結構、與其他公約國交流概況等資料，並進行分析，以便擬定國際交流戰略，利

於後續與其他公約國交流時之分工及合作。 

六、與業者及民間團體進行合作 

民間企業中以中台公司為例，有回收汞之項目，投入含汞廢棄照明光源回收

再利用產業 15 年，能將燈管中 95%的物質回收再利用，更是少數能將廢汞提純至

高濃度並回製程重新使用的公司。藉由具有技術方面之公司企業與國外企業進行

交流互動，除公司企業之外也可透過協會舉辦交流活動，加強民間團體，使共同

推動國際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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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汞水俣公約之相關內容 

第四條 含汞產品 

一、第四條第一款-每一締約方均應採取適當措施，不允許管制產品（附件 A）於

淘汰日期過後生產、進口或出口此類產品，除非有規定例外情況，或所涉締

約方已依照第六條登記豁免。 

二、第四條第三款-各締約方均應按照下表第二部分中所列管制產品採取相關規

定。 

 

第一部分：受第四條第一款管制的產品 

含汞產品 
在此淘汰日期之後不允許產品生產、

進口或出口 

電池（不包括含汞量低於 2%的扣式鋅

氧化銀電池以及含汞量低 2%的扣式

鋅空氣電池） 

2020年 

開關和繼電器（不包括每個電路、開

關或繼電器的最高含汞量為20毫克的

極高精確度電容和損耗測量電橋及用

於監控儀器的高頻射頻開關和繼電

器） 

2020 年 

用於普通照明用途、不超過30瓦和單

支含汞量超過5毫克的緊湊型螢光燈 
2020 年 

下列用於普通照明用途的直管型螢光

燈：  

一、低於60瓦、單支含汞量超過5毫克

的直管型螢光燈 （使用三基色螢

光粉）  

二、低於 40 瓦（含 40 瓦）、單支含汞

量超過 10 毫克的直管型螢光燈

2020 年 



 

附件三、汞水俣公約之相關內容 

 

 

（使用鹵磷酸鹽螢光粉）  

用於普通照明用途的高壓汞燈 2020 年 

用於電子顯示的冷陰極螢光燈和外置

電極螢光燈中使用的汞：  

一、長度較短（≤500 毫米），單支含汞

量超過 3.5 毫克 

二、中等長度（>500 毫米且≤ 1500 毫

米），單支含汞量超過 5 毫克 

三、長度較長（>1500 毫米），單支含

汞量超過 13 毫克 

2020 年 

化粧品（含汞量超過百萬分之一），包

括亮膚肥皂和乳霜（不包括以汞為防

腐劑且無有效安全替代防腐劑的眼部

化粧品） 

2020 年 

農藥、生物殺蟲劑和局部抗菌劑 2020 年 

下列非電子測量儀器，其中不包括在

無法獲得適當無汞替代品的情況下、

安裝在大型設備中或用於高精度測量

的非電子測量設備：  

一、氣壓計；  

二、濕度計；  

三、壓力錶；  

四、溫度計；  

五、血壓計。 

2020 年 

 

第二部分：受第四條第三款管制的產品 

添汞產品 規定 

牙科汞合金 締約方於採取逐步減少牙科汞合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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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措施時，應考慮到締約方國內情

況和相關國際指南，並應至少納入下

列兩項措施： 

一、制定旨在促進齲齒預防和改善健

康狀況的國家目標，盡最大限度

降低牙科修復的需求； 

二、制定旨在盡最大限度減少牙科汞

合金使用的國家目標； 

三、推動使用具有成本效益且有臨床

療效的無汞替代品進行牙科修

復； 

四、推動研究和開發高品質的無汞材

料用於牙科修復； 

五、鼓勵具代表性的專業機構和牙科

學校，就無汞牙科修復、替代材

料的使用及最佳管理實踐的推

廣，對牙科專業人員和學生進行

教育和培訓； 

六、不鼓勵在牙科修復中優先使用牙

科汞合金而非無汞材料的保險政

策和方案； 

七、鼓勵在牙科修復中優先使用高品

質的替代材料而非牙科汞合金的

保險政策和方案； 

八、規定牙科汞合金只能以封裝形式

使用； 

九、推動在牙科設施中採用最佳環境

實踐，以減少汞和汞化合物向水

和土地的釋放。 

 

第五條 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產工藝 

一、第五條第三款―各締約方均應採取適當措施，不得允許淘汰日期過後，使用

汞或汞化合物生產以下產品，除非該締約方依照第六條登記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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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五條第四款―各締約方均應按照下表第二部分的規定，採取限制生產工藝

中使用汞或汞化合物之規定。 

 

第一部分：受第五條第二款管制的工藝 

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產工藝 淘汰日期 

氯鹼生產 2025 年 

使用汞或汞化合物作為催化劑的乙醛生產 2018 年 

 

第二部分: 受第五條第三款管制的工藝 

使用汞的生產工藝 規定 

氯乙烯單體的生產 

擬由締約方採取的措施應當包括、但

不限於如下各項：  

一、至2020年時在2010年用量的基礎

上每單位產品汞用量減少50% ；  

二、促進採取各種措施，減輕對原生

汞礦開採之汞依賴；  

三、採取措施，減少汞向環境中排放

和釋放：  

四、支持無汞催化劑和工藝的研究與

開發；  

五、在締約方大會確定後，基於現有

之無汞催化劑技術，於技術與經

濟均可行之5年後，不允繼續使用

汞催化劑技術；  

六、依公約第二十一條規定，應於締

約方大會報告開發和/或查明汞替

代品以及淘汰汞使用所做出的努

力。 

甲醇鈉、甲醇鉀、乙醇鈉或乙醇鉀 擬由締約方採取的措施應當包括(但不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限於如下各項) ： 

一、採取措施減少汞的使用，且在本

公約開始生效之後 10 年之內淘汰

此類使用； 

二、至 2020 年，應以 2010 年的用量

為基礎把每生產單位排放量和釋

放量減少 50%； 

三、禁止使用源自原生汞礦開採的新

的汞； 

四、支持無汞技術的研究與開發； 

五、在締約方大會確認無汞技術已在

技術和經濟上均可行 5 年後不再

允許使用汞； 

六、依公約第二十一條規定，應於締

約方大會報告開發和/或查明汞替

代品以及淘汰汞使用所做出的努

力。 

使用含汞催化劑進行的聚氨酯生產 

擬由締約方採取的措施應當包括、但

不限於如下各項：  

一、採取措施減少汞的使用，且在本

公約開始生效之後10年之內淘汰

此類使用；  

二、採取各種措施減少對來自原生汞

礦開採的汞依賴；  

三、採取各種措施，減少汞向環境中

的排放和釋放；  

四、鼓勵研究和開發無汞催化劑和相

關技術；  

五、依公約第二十一條規定，應於締

約方大會報告開發和/或查明汞替

代品以及淘汰汞使用所做出的努

力。 

第五條第六款不得適用於這一生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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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第七條 手工和小規模採金業 

三、每一締約方於確定特定區域之手工小規模採金加工活動，未超過環境危害標

準時，均應通知秘書處。若締約方已作出此種確認，則應： 

（一）根據附件四制訂並實施國家行動計畫。 

（二）在本公約對其生效後 3 年之內，或在通知秘書處後 3 年之內二者之間以較

遲者為准，將其國家行動計畫提交秘書處。 

（三）每 3 年對其在履行本條文規定的各項義務進展進行例行審查，並將上述審

查結果納入依照第二十一條提交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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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家行動計畫 

一、適用第七條第三款規定的每一締約方均應在其國家行動計畫中納入：  

（一） 國家目標和減排指標；  

（二） 採取行動消除：  

1. 整體礦石汞齊化； 

2. 露天焚燒汞合金或經過加工的汞合金；  

3. 在居民區焚燒汞合金；以及  

4. 在未去除汞的情況下，對添加汞的沉積物、礦石或尾礦石進行氰化物瀝

濾； 

（三） 為推動手工和小規模採金行業正規化或對其進行監管而採取的措施； 

（四） 對其領土範圍內手工和小規模黃金開採和加工活動中，開採量與使用量

進行基準估算； 

（五） 減少手工和小規模黃金開採和加工活動中之汞排放、汞釋放和汞接觸，

包括無汞技術的推廣； 

（六） 防止國外和國內的汞和汞化合物用於手工和小規模黃金開採與加工活

動；  

（七） 在實施國家行動計畫的過程中，吸引利益攸關方參與； 

（八） 手工和小規模採金工人於汞接觸之公共衛生問題。應包括，健康資料蒐

集、醫療保健工作者的培訓以及醫療單位汞相關活動的辦理； 

（九） 旨在防止弱勢族群於手工和小規模採金活動中的汞接觸，特別是兒童及

孕婦，應提光相當的預防策略； 

（十） 旨應向手工和小規模採金工人和受影響之區域提供汞物質相關資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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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施國家行動的計畫表。 

二、每一締約方均應在其國家行動計畫中納入為實現其目標而制定的額外戰略，

包括採用或引進無汞手工和小規模採金標準以及市場化的機制或行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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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APMMN 研討會議程（2012 年） 

  



 

附件五、APMMN 研討會議程（2012 年）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附件五、APMMN 研討會議程（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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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國際交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講習會議程國際交流活

動規劃暨國際禮儀規範講習會國際交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

講習會公文（2018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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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講習會公文（2018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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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國際交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講習會簡報（2018 年 10

月 24 日） 

簡報一為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盧立緯科長之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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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國際交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講習會簡報（2018 年 10 月 24 日） 

 

 

簡報二為外交部禮賓處 洪正彬副參事之簡報內容 

由於此簡報內容為智慧財產權，故以此兩頁作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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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附件十、國際交流活動暨國際禮儀規範講習會簽到表（2018 年 10 月 24 日）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附件十一、國際風險認證交流及經驗分享講座公文（2018 年 11 月 02 日） 

 

 

附件十一、國際風險認證交流及經驗分享講座公文（2018 年

11 月 02 日）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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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國際風險認證交流及經驗分享講座問題集（2018 年

11 月 02 日） 

Q1：日本風險評估認證學會環境類證照是否只有大阪大學的學員才有的證照? 

A1：其他學校也有，而日本有很多學會，例如：土木、機械……等，不同學會所

代表的認證有所區別，但其他學會不會給予環境類證照。 

另外，書是大阪大學出版社出版，也有其他學校在教風險評估，這四本書由各領

域專家所撰寫，有環境風險、社會心理學(書本外觀為黃色封面)、電子工程……等。 

 

Q2：此證照是否有其他類型認證，不單單只是環境領域?書面審查為審查哪些項目? 

A2：目前本協會只有環境類證照，沒有發展其他類型認證，期限為 10 年。期限過

後得參加學會舉辦研討會，得 10 點；或者發表演說得 20 點，用這兩種方式延長

更新認證年限。 

而書面審查項目有個人工作經驗、修習學分數等。在日本共有 250 位學員取得認

證，但實際應用的只有兩位學員，一位是在環境所工作；另一位從國外企業受訓

回日本而應用在工作上。 

 

Q3：為何貴協會不推動其他證照? 

A3：此證照單位為社團法人，不是政府單位所成立的機構，因此由本學會發放證

照。後來沒有繼續推廣的原因在於，本學會位階較低，不是國家所認證的證照，

故只有環境類證照，加上本學會經費有限，所以沒有繼續推廣。



 

附件十七、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簡報-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2018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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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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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簡報-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2018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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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2018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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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簡報-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2018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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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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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簡報-北科大環境所國際交流之推動與成果（2018 年 12

月 07 日） 

 

 

附件十八、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簡報-北科大環境所

國際交流之推動與成果（2018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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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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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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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化學物質管理國際交流研習會簽到表（2018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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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期末報告審查開會通知（2018 年 12 月 04 日） 

 

 

附件二十、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期末報告

審查開會通知（2018 年 12 月 04 日）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附件二十一、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期末報

告審查會議紀錄（2018 年 12 月 04 日） 

 



 

附件二十一、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2018 年 12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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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計畫評審會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附件二十二、計畫評審會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計畫評審會 

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廠商名稱 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1. 請以楷書書寫以利辨識 

2. 請詳細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劉雅蘭委員： 

1. 服務建議書第 16 頁至 18 頁標題請修

正為計劃明細(即刪除“分項”)2 字。 

2. “會議辦理＂說明欄是否與“差旅費＂

內容重覆?請說明工作內容之差異或

修改。“雜支”之說明亦同，請釐清之。 

 

 

3. 跨部會合作“議題”部分，其範疇很

廣。建議請配合第 12 頁“肆.1…短、

中、長程執行策略”及本局需求方向研

擬。 

 

 

蘇怡萍委員： 

1. 簡報比企劃書內容詳細，若有結標，

應補到企劃書內容裡，例如人力、配

置之兼任助理，及其學經歷。 

2. 本計畫作業時間短，有關國際交流合

作專家學者名單、議題內容目前是否

已有較具體的作法，另建議提名單的

時間再提前提供。 

 

3. SOP 之細節、每步驟的時間宜補充，

若沒通過，是否有重跑機制？另外是

否有對應的表單。 

 

 

 

1.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2. “會議辦理＂說明欄之差旅費係為專

家學者出席本計畫會議之差旅費。“差

旅費＂說明欄之差旅費係為本計畫人

員為辦理本計畫工作之差旅費。以上

及雜支部分將於計畫書中詳細敘明，

以資釐清。 

3.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關於跨部會合

作議題，將與  貴局討論，擇定特定

公約後，依資料蒐集分析結果，及  貴

局需求方向，進行相關議題規劃研擬。 

 

 

1.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2. 本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於過去曾

從事與國際環保公約有關之交流活

動，對合作專家學者名單、議題內容

已有初步構想，名單提供時間亦可提

前。 

3. 感謝委員建議。企劃書之 SOP 係外交

部標準作業規定，本計畫將視資料蒐

集分析結果，參考外交部規定，研提

適合辦理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之

SOP，並詳列細節、時間及對應表單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 

 

 

4. 國際研討會研提時間建議提前作業。 

 

5. 翻譯是英文->中文，日文->中文嗎?是

否需要口譯? 

6. 兼任助理的學經歷(原計畫缺漏)，應

於結標後納入契約文件。 

7. 簡報中提及期中、期末報告，原招標

案未提到期中報告，是否增加期中報

告？ 

8. 是否有 MOU 可行性? 

 

9. 成果及過程的記錄(影音、照片)是否

納入工作項目作為影片宣傳的素材? 

 

劉怡焜委員： 

1. 企劃書工作項目針對化學物質管理之

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以國際公約為

主，其範疇應有聚焦。 

2. 簡報中提出日本國際交流合作之作

法，例如化學管理培訓班，及國際培

訓課程，其辦理方式、課程內容為何？

建議提供較詳細的資訊。 

3. 經費的編列應以現行的規定為之，請

再檢視修之。 

 

等，並提供重跑機制。 

4. 感謝委員建議，將可配合  貴局業務

推動時程提前辦理。 

5. 翻譯以外文資料(英、日文) ->中文為

主，視會議需要亦將進行口譯。 

6.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7. 是否進行期中報告將依  貴局指示辦

理。 

 

8. 是否可簽署 MOU 現階段尚無法掌

握，若有機會將盡力協助促成。 

9.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1. 感謝委員提醒，將與  貴局討論後擇

定特定國際環保公約以求聚焦。 

 

2. 感謝委員建議，將針對日本培訓班、

培訓課程之辦理方式、課程內容等，

蒐集更詳細資訊。 

 

3. 感謝委員提醒，將依現行規定修正經

費編列。 

 

投標廠商

代表簽名 

王 立 邦 時間 107 年 7 月 2 日 



 

附件二十三、啟動會議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附件二十三、啟動會議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計畫啟動會議 

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廠商名稱 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3. 請以楷書書寫以利辨識 

4. 請詳細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劉怡焜委員： 

1. 整體工作項目完成時間須於 11 月初

完稿(計畫結案日 11 月 20 日)  

2. 針對 JICA 國際交流運作機制進行詳

細調查，並彙整寫入計畫內文。 

3. 於短程計劃之行動方案擴增項目，包

含:化學物質流線上登入系統建置、環

境用藥基礎性質種類管制、南向政策

之執行方式(以日本為起始交流國，並

於此作為契機，積極向東南亞等國家

洽談國際合作之可行性)、探討危害控

管之應變。 

 

董曉音委員： 

1. 於中程計劃之行動方案擴增項目，包

含:以環境首都與化學物質管理作為

南向政策交流議題。 (交流項目 :技

術、管理及政策) 

2. 完整資料補充(如:監測系統資料共享

之具體方向)，新增血壓計除汞跨部會

合作議題、汞物質流資料庫建立。 

 

3. 國際交流標準作業程序進行大範圍修

訂，並於國際禮儀部分另設標準作業

流程。 

 

林繼富委員： 

1. 研習會辦理時間須提前。 

 

2.  “國際交流相關活動規劃暨國際禮儀

 

1.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2. 本計畫將會補充有關 JICA 成立的宗

旨、內部決策及營運合作方式。 

3.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關於短程計劃

行動方案擴增項目，本計畫將依貴局

建議遵照辦理。 

 

 

 

 

 

 

1.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關於中程計劃

行動方案擴增項目，本計畫將依貴局

建議遵照辦理。 

 

2. 本計畫將參考“執行聯合國汞水俁公

約推動計畫(2018 年修訂版)”，進行部

會合作議題及汞物質流資料庫建立的

研擬。 

3. 感謝委員建議。國際交流標準作業程

序之 SOP 係參考外交部標準作業規

定，並詳列細節、時間及對應表單等，

提供重跑機制。並增設國際禮儀標準

作業流程。 

1. 感謝委員提醒，將與貴局討論研習會

辦理時間。 

2.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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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專題講座”辦理時間須提前，於演

講者選定部分應於化學局推薦人選。

(演講時間暫定為 10/24 上午)。 

 

 

投標廠商

代表簽名 

王 立 邦 時間 107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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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期末報告會議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與溝通計畫」期末報告會議 

針對評審委員意見廠商答覆 

廠商名稱 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5. 請以楷書書寫以利辨識 

6. 請詳細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吳文娟委員： 

1.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之資金來

源為何? 

 

2. 期末報告初稿之第七頁與第九頁圖片

翻譯為中文。 

 

3. 期末報告初稿之第二十四頁，表二國

際交流彙整表，須將參訪機關區分，

以便清楚瞭解交流議題方向。 

 

4. 有關短、中、長程策略行動方案中，

汞水俁公約為重要基礎，需補充公約

內容與締約國責任義務。 

 

5. 期末報告初稿之第五十一頁「環境首

都」名詞是否正在國際間推動?是否有

指標可循?本案之推動如能配合此概

念，在適合推廣活動中呈現，應也是

一種交流溝通。 

 

6. 有關短、中、長程行動方案中，須將

參與機構列出，以環境用藥管制而

言，對於輸入業者可妥善運用，並藉

助其力與國外廠商連結。 

 

楊慶熙委員： 

1. 以汞產品或產品製程所用之汞原料含

量作為管制追蹤之重點，建議可於製

造業製程中之含汞原料使用，進行登

 

1. 依本計畫調查，JICA 資金來源皆來自

於日本政府所提供。 

2.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3.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關於國際交流

彙整表二，本計畫將依委員建議遵照

辦理。 

 

 

4.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本計畫將會參

考聯合國汞水俁公約之規範內容，進

行資料補充。 

 

5.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環境首都」一

詞為日本政府評選國內低環境衝擊及

永續發展城市的一綠色城市象徵指

標。本計畫將配合此概念提供推行環

境首都的初步策略。 

 

6.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1. 感謝委員建議。會將此建議寫於本計

畫中，以利後續其他計畫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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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管理，及定期抽檢土壤和水中之汞

含量，以確保其汞廢料之妥善處理。 

2. 汞水俁線上登錄資料未完整，應加強

之內容。 

 

3. 南向政策建議應先了解欲交流國家化

學物質管理現況，以利依其需要提供

交流，並建議出如何由點對點變成面

對面之交流。 

 

4. 所提日本美國知名學者專家之姓名及

email 建議應更進一步收集其專長和

著作，以供辦理相關交流活動時之參

考。 

 

5. 所提短、中、長期交流計畫以工作項

目為主要內容，是否可提供交流方

式、方法及如何倡議。 

 

梁永芳委員： 

1. 封面應加”期末報告”初稿。 

 

2. 基本資料表經費有誤請修正。 

 

3. 期末報告初稿之(P.54)圖 18 及(P.56)

圖 19 建議於國旗下增加國名。 

 

4. 所有圖表皆加註資料來源，值得肯定。 

 

 

 

2.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3. 感謝委員建議。會將此建議寫於本計

畫中，以利後續其他計畫的執行。 

 

 

4.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5. 感謝委員提醒及建議，遵照辦理。 

 

 

 

 

1.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2.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3. 感謝委員指正，遵照辦理。 

 

 

4. 感謝委員的肯定。 

投標廠商

代表簽名 

王 立 邦 時間 107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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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預定進度(以甘特圖)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年別 107 

月份 7 8 9 10 11 12 

1.蒐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理之國

際交流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研擬我

國與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交流計

畫包括：短、中、長程執行策略及行

動方案。 

      

2.以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環保公

約為主，蒐集及建立各締約國所屬相

關機構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交流

項目及窗口，以及建議交流專家學者

名單。 

      

3.蒐集及分析聯合國所屬組織針對化

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公約內容以聚

焦式議題為導向之合作專案，研提建

議我國跨部會相對之可行之合作議題

專案。 

      

4.研擬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活動之標準

作業程序及相關配套資料及印製至少

50 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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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 2 場次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公約

交流之策略規劃議題相關之研習會及

印製研習手冊每場次至少 30 冊，以促

進化學物質管理之國際交流，並增進

國內管理之成效。每場次至少 4 小

時，並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少 2 名

擔任講座。每場至少參加人數至少 20

人，並應提供餐點及茶水。 

    

 

 

6.辦理 1 場次國際交流相關活動規劃

暨國際禮儀規範專題講座及印製資料

至少 50 份。每場次至少 4 小時，並請

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少 2 名擔任講

座。每場至少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並

應提供餐點及茶水。 

    

 

 

7.彙整國際交流成果並印製成果報告

50 冊。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0 0 0 57 57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內容 查核點內容說明 

1 107.10.31 

集及分析有關化學物質管

理之國際交流執行策略及

行動方案，研擬我國與化學

物質管理相關之國際交流

計畫包括：短、中、長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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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2 107.10.31 

以化學物質管理相關之國

際環保公約為主，蒐集及建

立各締約國所屬相關機構

負責國際交流執行方式、交

流項目及窗口，以及建議交

流專家學者名單。 

3 107.10.31 

蒐集及分析聯合國所屬組

織針對化學物質管理相關

之國際公約內容以聚焦式

議題為導向之合作專案，研

提建議我國跨部會相對之

可行之合作議題專案。 

4 107.10.31 

研擬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活

動之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

配套資料及印製至少 50 冊

手冊。 

5 107.12.31 

辦理 2 場次化學物質管理

國際公約交流之策略規劃

議題相關之研習會及印製

研習手冊每場次至少 30

冊，以促進化學物質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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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並增進國內管理

之成效。每場次至少 4 小

時，並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至少 2 名擔任講座。每場至

少參加人數至少 20 人，並

應提供餐點及茶水。 

6 107.12.31 

辦理 1 場次國際交流相關

活動規劃暨國際禮儀規範

專題講座及印製資料至少

50 份。每場次至少 4 小時，

並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

少 2 名擔任講座。每場至少

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並應

提供餐點及茶水。 

7 107.12.31 

彙整國際交流成果並印製

成果報告 50 冊。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 

100 

實際執行進度 

(%) 100 

工作

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原因 困 難 檢 討

及對策 

預計改

善完成

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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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

及分

析有

關化

學物

質管

理之

國際

交流

執行

策略

及行

動方

案，

研擬

我國

與化

學物

質管

理相

關之

國際

交流

計

已將相關資料整

理並研擬成我國

與化學物質管理

相關之國際交流

計畫，包括：短、

中、長程執行策

略及行動方案，

並明列於計畫書

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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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包

括：

短、

中、

長程

執行

策略

及行

動方

案。 

以化

學物

質管

理相

關之

國際

環保

公約

為

主，

蒐集

及建

立各

已將各締約國所

屬相關機構負責

國際交流執行方

式、交流項目及

窗口，以及建議

交流專家學者名

單，明列於計畫

書內容中，詳請

參閱計畫書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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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

國所

屬相

關機

構負

責國

際交

流執

行方

式、

交流

項目

及窗

口，

以及

建議

交流

專家

學者

名

單。 

蒐集

及分

析聯

已蒐集及分析聯

合國所屬組織針

對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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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

所屬

組織

針對

化學

物質

管理

相關

之國

際公

約內

容，

以聚

焦式

議題

為導

向之

合作

專

案，

研提

建議

我國

跨部

相關之國際公約

內容，並以汞為

聚焦式議題，進

行研擬我國跨部

會合作議題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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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

對之

可行

之合

作議

題專

案。 

研擬

辦理

國際

交流

相關

活動

之標

準作

業程

序及

相關

配套

資

料，

至少

印製

50

已將50冊國際交

流相關活動之標

準作業程序及相

關配套資料提交

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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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手

冊。 

辦理

2 場

次化

學物

質管

理國

際公

約交

流之

策略

規劃

議題

相關

之研

習會

及印

製研

習手

冊，

以促

進化

學物

已辦理 2 場次化

學物質管理國際

公約交流之策略

規劃議題相關之

研習會，詳細研

習會內容參閱計

畫書內文，並已

印製研習手冊提

交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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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

理之

國際

交

流，

並增

進國

內管

理之

成

效。 

辦理

1 場

次國

際交

流相

關活

動規

劃暨

國際

禮儀

規範

專題

講座

已辦理 1 場次國

際交流相關活動

規劃暨國際禮儀

規範專題講座，

詳細專題講座內

容參閱計畫書內

文，並印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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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

製資

料。 

彙整

國際

交流

成果

並印

製成

果報

告

50

冊。 

已印製國際交流

成果報告 50 冊，

並提交給廠商。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期末報告 12/31 

依照工作項目內容執行，並匯製成期

末報告，並依照廠商意見進行修訂，

及提交定稿本。 

M   

 


